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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

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造成7人以上10人以

下死亡，或者 30人以

上 50 人以下重伤，或

者 3000 万 元 以 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

济损失

责令改正，处三万元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

十的罚款；责令停业整顿 90—180 日

3 年内 4 次同类型违法；或

造成重大质量、安全事故

责令改正，处三万元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

十的罚款；降低资质等级

3 年内 5 次同类型违法；或

造成特别重大质量、安全事故

责令改正，处三万元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

十的罚款；吊销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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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B303.46.2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303.46

.25

商品混凝

土生产单

位、混凝

土预制构

件生产单

位未在出

厂的混凝

土预制构

件上镶嵌

注明产品

名称、规

格型号、

生 产 日

期、生产

单位的标

牌

《广东省

建设工程

质量管理

条例》第

十四条第

(五)项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

十六条

有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九条第

(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

(五)项，第十条第(一)项、第(二)

项、第(六)项、第(八)项，第十

一条，第十二条第(一)项、第(四)

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

项，第十三条第(一)项、第(二)

项、第(三)项、第(五)项、第(六)

项、第(七)项，第十四条第(一)

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

项、第(六)项，第十九条规定行

为的，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

三万元以下罚款。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第五十条

有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三项、第

五项，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

行为，情节严重的，依法责令停

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

资质证书。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第五十二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位罚款

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轻

微

未造成后果或造成轻微危害

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一点五万元以下罚款，对单

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

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六点五以下的罚

款

一

般
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一点五万元以上二点五万元以下罚款，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六点五以上百分之八点五

以下的罚款

严

重

造成一般质量、安全事故

责令改正，处二点五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对单

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

位罚款数额百分之八点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

款

3年内 2次同类型违法

责令改正，处三万元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

十的罚款；责令停业整顿 30日

3 年

内 3

次同

类型

违

法；

或造

成较

大质

量、

安全

事故

造成 3 人以上 5 人以

下死亡，或者 10人以

上 20 人以下重伤，或

者 1000 万元以上

2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

济损失

责令改正，处三万元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

十的罚款；责令停业整顿 30—60 日

造成 5 人以上 7 人以

下死亡，或者 20人以

上 30 人以下重伤，或

者 2000 万 元 以 上

3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

济损失

责令改正，处三万元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

十的罚款；责令停业整顿 60—9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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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

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造成7人以上10人以

下死亡，或者 30人以

上 50 人以下重伤，或

者 3000 万 元 以 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

济损失

责令改正，处三万元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

十的罚款；责令停业整顿 90—180 日

3 年内 4 次同类型违法；或

造成重大质量、安全事故

责令改正，处三万元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

十的罚款；降低资质等级

3 年内 5 次同类型违法；或

造成特别重大质量、安全事故

责令改正，处三万元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

十的罚款；吊销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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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B303.46.2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303.46

.26

商品混凝

土生产单

位、混凝

土预制构

件生产单

位未参加

处理相关

工程质量

问题和质

量事故

《广东省

建设工程

质量管理

条例》第

十四条第

(六)项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

十六条

有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九条第

(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

(五)项，第十条第(一)项、第(二)

项、第(六)项、第(八)项，第十

一条，第十二条第(一)项、第(四)

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

项，第十三条第(一)项、第(二)

项、第(三)项、第(五)项、第(六)

项、第(七)项，第十四条第(一)

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

项、第(六)项，第十九条规定行

为的，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

三万元以下罚款。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第五十条

有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三项、第

五项，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

行为，情节严重的，依法责令停

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

资质证书。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第五十二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位罚款

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轻

微

未造成后果或造成轻微危害

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一点五万元以下罚款，对单

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

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六点五以下的罚

款

一

般
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一点五万元以上二点五万元以下罚款，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六点五以上百分之八点五

以下的罚款

严

重

造成一般质量、安全事故

责令改正，处二点五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对单

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

位罚款数额百分之八点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

款

3年内 2次同类型违法

责令改正，处三万元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

十的罚款；责令停业整顿 30日

3 年

内 3

次同

类型

违

法；

或造

成较

大质

量、

安全

事故

造成 3 人以上 5 人以

下死亡，或者 10人以

上 20 人以下重伤，或

者 1000 万元以上

2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

济损失

责令改正，处三万元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

十的罚款；责令停业整顿 30—60 日

造成 5 人以上 7 人以

下死亡，或者 20人以

上 30 人以下重伤，或

者 2000 万 元 以 上

3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

济损失

责令改正，处三万元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

十的罚款；责令停业整顿 60—90 日



215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

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造成7人以上10人以

下死亡，或者 30人以

上 50 人以下重伤，或

者 3000 万 元 以 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

济损失

责令改正，处三万元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

十的罚款；责令停业整顿 90—180 日

3 年内 4 次同类型违法；或

造成重大质量、安全事故

责令改正，处三万元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

十的罚款；降低资质等级

3 年内 5 次同类型违法；或

造成特别重大质量、安全事故

责令改正，处三万元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

十的罚款；吊销资质证书



216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B303.46.27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303.

46.27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

未建立建筑材料、

商品混凝土、混凝

土预制构件、建筑

构配件和设备进场

检验制度，未明确

进场检验工作负责

人和进场检验人，

未建立进场检验台

账，未根据技术标

准严格进行进场检

验。对技术标准规

定进行抽样复试

的，未进行抽样复

试。对进场检验和

抽样复试的，未经

监理工程师检查签

字认可

《广东省建

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

第十九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四十六条

有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九条

第(一)项/第(二)项/第(三)

项、第(五)项，第十条第(一)

项、第(二)项、第(六)项、第

(八)项，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第(一)项、第(四)项、第(五)

项、第(六)项、第(七)项，第

十三条第(一)项、第(二)项、

第(三)项、第(五)项、第(六)

项、第(七)项，第十四条第(一)

项、第(二)项、第(四)项、第

(五)项、第(六)项，第十九条

规定行为的，责令改正，处一

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第五十二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位

罚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

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

款。

轻微

未造成后果或

造成轻微危害

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一点五万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

以上百分之六点五以下的罚款

一般
造成一般危害

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一点五万元以上二点五万元以

下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

之六点五以上百分之八点五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

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二点五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八

点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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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B303.47.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303.

47.1

建设单位委托没有

相应资质的工程质

量检测单位进行工

程质量检测的

《广东省建

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

第 七 条 第

(四)项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第四十七条第

(一)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

正，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罚款：

（一）违反第七条第四

项，委托没有相应资质

的工程质量检测单位

进行工程质量检测的；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

量管理条例》第五十二

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

予单位罚款处罚的，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

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

之十以下的罚款。

轻微
及时纠正，未造成严

重后果

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六点五万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

以上百分之六点五以下的罚款

一般 既成事实，无法纠正

责令改正，处六点五万元以上八点五万元以

下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

之六点五以上百分之八点五以下的罚款

严重
既成事实，无法纠正，

且造成严重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八点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八

点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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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B303.47.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303.47

.2

施工单位

未根据工

程施工进

度告知检

测的

《广东省

建设工程

质量管理

条例》第

十 条 第

(五)项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

十七条第(二)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第十条第五项，未根

据工程施工进度告知检测的；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第五十条

有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三项、第

五项，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

行为，情节严重的，依法责令停

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

资质证书。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第五十二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位罚

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

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轻

微

未造成后果或造成轻微危害

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六点五万元以下罚款，对单

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

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六点五以下的罚

款

一

般
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六点五万元以上八点五万元以下罚款，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六点五以上百分之八点五

以下的罚款

严

重

造成一般质量、安全事故

责令改正，处八点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单

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

位罚款数额百分之八点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

款

3年内 2次同类型违法

责令改正，处十万元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

十的罚款；责令停业整顿 30日

3 年

内 3

次同

类型

违

法；

或造

成较

大质

量、

安全

事故

造成 3 人以上 5 人以

下死亡，或者 10人以

上 20 人以下重伤，或

者 1000 万元以上

2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

济损失

责令改正，处十万元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

十的罚款；责令停业整顿 30—60 日

造成 5 人以上 7 人以

下死亡，或者 20人以

上 30 人以下重伤，或

者 2000 万 元 以 上

3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

济损失

责令改正，处十万元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

十的罚款；责令停业整顿 60—9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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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7人以上10人以

下死亡，或者 30人以

上 50 人以下重伤，或

者 3000 万 元 以 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

济损失

责令改正，处十万元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

十的罚款；责令停业整顿 90—180 日

3 年内 4 次同类型违法；或

造成重大质量、安全事故

责令改正，处十万元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

十的罚款；降低资质等级

3 年内 5 次同类型违法；或

造成特别重大质量、安全事故

责令改正，处十万元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

十的罚款；吊销资质证书



220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B303.47.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303.

47.3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

查单位使用不符合

规定条件的审查人

员的

《广东省建

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

第十二条第

(二)项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第四十七条第

(三)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

正，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第十二条第

二项，使用不符合规定

条件的审查人员的；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

量管理条例》第五十二

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

予单位罚款处罚的，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

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

之十以下的罚款。

轻微
使用不符合规定条件

的审查人员 1人的

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六点五万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

以上百分之六点五以下的罚款

一般
使用不符合规定条件

的审查人员 2人的

责令改正，处六点五万元以上八点五万元以

下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

之六点五以上百分之八点五以下的罚款

严重

使用不符合规定条件

的审查人员 3人以上

的

责令改正，处八点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八

点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221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B303.47.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303.

47.4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

查单位出具虚假的

审查结论的

《广东省建

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

第十二条第

(三)项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第四十七条第

(四)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

正，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第十二条第

三项，出具虚假的审查

结论的；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

量管理条例》第五十二

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

予单位罚款处罚的，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

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

之十以下的罚款。

轻微
未造成后果或造成轻

微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六点五万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

以上百分之六点五以下的罚款

一般 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六点五万元以上八点五万元以

下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

之六点五以上百分之八点五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八点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八

点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222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B303.47.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303.47

.5

工程质量

检测单位

出具虚假

的检测数

据和检测

报告的

《广东省

建设工程

质量管理

条例》第

十三条第

(四)项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

十七条第(一)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罚款：（五）违反第

十三条第四项，出具虚假的检测

数据和检测报告的。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第五十条

有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三项、第

五项，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

行为，情节严重的，依法责令停

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

资质证书。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第五十二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位罚

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

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轻

微

未造成后果或造成轻微危害

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六点五万元以下罚款，对单

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

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六点五以下的罚

款

一

般
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六点五万元以上八点五万元以下罚款，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六点五以上百分之八点五

以下的罚款

严

重

造成一般质量、安全事故

责令改正，处八点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单

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

位罚款数额百分之八点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

款

3年内 2次同类型违法

责令改正，处十万元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

十的罚款；责令停业整顿 30日

3 年

内 3

次同

类型

违

法；

或造

成较

大质

量、

安全

事故

造成 3 人以上 5 人以

下死亡，或者 10人以

上 20 人以下重伤，或

者 1000 万元以上

2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

济损失

责令改正，处十万元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

十的罚款；责令停业整顿 30—60 日

造成 5 人以上 7 人以

下死亡，或者 20人以

上 30 人以下重伤，或

者 2000 万 元 以 上

3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

济损失

责令改正，处十万元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

十的罚款；责令停业整顿 60—90 日



223

造成7人以上10人以

下死亡，或者 30人以

上 50 人以下重伤，或

者 3000 万 元 以 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

济损失

责令改正，处十万元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

十的罚款；责令停业整顿 90—180 日

3 年内 4 次同类型违法；或

造成重大质量、安全事故

责令改正，处十万元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

十的罚款；降低资质等级

3 年内 5 次同类型违法；或

造成特别重大质量、安全事故

责令改正，处十万元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

十的罚款；吊销资质证书



224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B303.48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303.48

商品混凝

土生产单

位、混凝

土预制构

件生产单

位使用未

经检验、

检验不合

格的原材

料，或者

供应未经

检验、检

验不合格

的商品混

凝土、混

凝土预制

构件的

《广东省

建设工程

质量管理

条例》第

十四条第

三项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

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

定，使用未经检验、检验不合格

的原材料，或者供应未经检验、

检验不合格的商品混凝土、混凝

土预制构件的，处十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罚款。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第五十条

有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三项、第

五项，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

行为，情节严重的，依法责令停

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

资质证书。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第五十二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位罚

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

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轻

微

未造成后果或造成轻微危害

后果的

处十万元以上十三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六点五以下的罚款

一

般
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

处十三万元以上十七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

额百分之六点五以上百分之八点五以下的罚款

严

重

造成一般质量、安全事故

处十七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

额百分之八点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3年内 2次同类型违法

处二十万元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十的罚

款；责令停业整顿 30日

3 年

内 3

次同

类型

违

法；

或造

成较

大质

量、

安全

事故

造成 3 人以上 5 人以

下死亡，或者 10人以

上 20 人以下重伤，或

者 1000 万元以上

2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

济损失

处二十万元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十的罚

款；责令停业整顿 30—60 日

造成 5 人以上 7 人以

下死亡，或者 20人以

上 30 人以下重伤，或

者 2000 万 元 以 上

3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

济损失

处二十万元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十的罚

款；责令停业整顿 60—90 日



225

造成7人以上10人以

下死亡，或者 30人以

上 50 人以下重伤，或

者 3000 万 元 以 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

济损失

处二十万元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十的罚

款；责令停业整顿 90—180 日

3 年内 4 次同类型违法；或

造成重大质量、安全事故

处二十万元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十的罚

款；降低资质等级

3 年内 5 次同类型违法；或

造成特别重大质量、安全事故

处二十万元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十的罚

款；吊销资质证书



226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B303.49.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303.

49.1

建设单位采购、使

用不合格的商品混

凝土、混凝土预制

构件的

《广东省建

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

第 七 条 第

(一)项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

量管理条例》第四十九

条第(一)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

正，处二十万元以上五

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违反第七条第一

项、第十条第三项，采

购、使用不合格的商品

混凝土、混凝土预制构

件的；《广东省建设工

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

十二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

予单位罚款处罚的，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

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

之十以下的罚款。

轻微
未造成后果或造成轻

微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

以上百分之六点五以下的罚款

一般 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三十万元以上四十万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六

点五以上百分之八点五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四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八

点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227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B303.49.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303.49

.2

施工单位

采购、使

用不合格

的商品混

凝土、混

凝土预制

构件的

《广东省

建设工程

质量管理

条例》第

十 条 第

(三)项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第四十九条第(一)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责令改正，处二十万元以

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违反第七条第一项、第十

条第三项，采购、使用不合格的

商品混凝土、混凝土预制构件的；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第五十条

有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三项、第

五项，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

行为，情节严重的，依法责令停

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

资质证书。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第五十二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位罚

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

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轻

微

未造成后果或造成轻微危害

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对单

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

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六点五以下的罚

款

一

般
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三十万元以上四十万元以下罚款，对单

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

位罚款数额百分之六点五以上百分之八点五以下

的罚款

严

重

造成一般质量、安全事故

责令改正，处四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对单

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

位罚款数额百分之八点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

款

3年内 2次同类型违法

责令改正，处五十万元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

之十的罚款；责令停业整顿 30日

3 年

内 3

次同

类型

违

法；

或造

成较

大质

量、

安全

事故

造成 3 人以上 5 人以

下死亡，或者 10人以

上 20 人以下重伤，或

者 1000 万元以上

2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

济损失

责令改正，处五十万元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

之十的罚款；责令停业整顿 30—60 日

造成 5 人以上 7 人以

下死亡，或者 20人以

上 30 人以下重伤，或

者 2000 万 元 以 上

3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

济损失

责令改正，处五十万元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

之十的罚款；责令停业整顿 60—9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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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7人以上10人以

下死亡，或者 30人以

上 50 人以下重伤，或

者 3000 万 元 以 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

济损失

责令改正，处五十万元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

之十的罚款；责令停业整顿 90—180 日

3 年内 4 次同类型违法；或

造成重大质量、安全事故

责令改正，处五十万元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

之十的罚款；降低资质等级

3 年内 5 次同类型违法；或

造成特别重大质量、安全事故

责令改正，处五十万元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

之十的罚款；吊销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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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B303.49.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303.

49.3

建设单位未经论证

核准采用无现行建

设强制性标准的新

技术、新工艺、新

材料的

《广东省建

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

第 七 条 第

(二)项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第四十九条第

(二)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

正，处二十万元以上五

十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第七条第二

项，未经论证核准采用

无现行建设强制性标

准的新技术、新工艺、

新材料的；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

予单位罚款处罚的，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

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

之十以下的罚款。

轻微
未造成后果或造成轻

微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

以上百分之六点五以下的罚款

一般 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三十万元以上四十万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六

点五以上百分之八点五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四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八

点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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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B303.49.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303.

49.4

建设单位施工图设

计文件未经审查或

者审查不合格，擅

自施工的

《广东省建

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

第 七 条 第

(三)项和第

十八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第四十九条第

(三)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

正，处二十万元以上五

十万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第七条第三

项和第十八条，施工图

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或

者审查不合格，擅自施

工的；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

予单位罚款处罚的，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

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

之十以下的罚款。

轻微
未造成后果或造成轻

微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

以上百分之六点五以下的罚款

一般 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三十万元以上四十万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六

点五以上百分之八点五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四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八

点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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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B303.49.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303.

49.5

建设单位未按技术

标准和国家有关规

定进行工程竣工验

收的

《广东省建

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

第 七 条 第

(六)项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第四十九条第

(四)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

正，处二十万元以上五

十万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第七条第六

项，未按技术标准和国

家有关规定进行工程竣

工验收的。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

予单位罚款处罚的，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

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

十以下的罚款。

轻微
未造成后果或造成轻

微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

以上百分之六点五以下的罚款

一般 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三十万元以上四十万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六

点五以上百分之八点五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四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八

点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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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B303.5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303.

51

注册执业

人员因过

错造成质

量事故的

《《广东省建设工程

质量管理条例》》第

五十一条

《广东省建设工程

质量管理条例》第五

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注

册执业人员因过错

造成工程质量事故

的，责令停止执业一

年；造成重大质量事

故的，吊销执业资格

证书，且五年以内不

予注册；情节特别恶

劣的，终身不予注

册。

轻微
造成较大以下质量事故

或者其他较严重后果
责令停止执业 1 年

一般
造成重大质量事故或者

其他严重后果
吊销执业资格证书，5 年内不予注册

严重
造成特别重大质量事故

或者其他特别严重后果
吊销执业资格证书，终身不予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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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B304.16.1
序

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30

4.1

6.1

建设单

位明示

或者暗

示施工

单位使

用不合

格的建

筑 材

料、建

筑构配

件和设

备

《实施工程建设

强制性标准监督

规定》第十六条第

(一)项

《实施工程建设

强制性标准监督

规定》第十六条第

(一)项

建设单位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责令

改正，并处以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

以下的罚款：

(一)明示或者暗示

施工单位使用不合

格的建筑材料、建筑

构配件和设备的；

轻微

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

使用 2种以下不合格的建

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

备的

责令改正，处 2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一般

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

使用 2 种以上 4 种以下不

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

配件和设备的

责令改正，处 30 万元以上 40 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严重

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

使用 4种以上不合格的建

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

备的或造成严重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 4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

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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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B304.16.2
序

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30

4.1

6.2

建设单

位明示

或者暗

示设计

单位或

者施工

单位违

反工程

建设强

制性标

准，降

低工程

质量

《实施工程建设

强制性标准监督

规定》第十六条第

(二)项

《实施工程建设

强制性标准监督

规定》第十六条第

(二)项

建设单位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责令

改正，并处以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

以下的罚款：

(二)明示或者暗示

设计单位或者施工

单位违反工程建设

强制性标准，降低工

程质量的。

轻微
同一项目中，违反 1 条工

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

责令改正，处 2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一般

同一项目中，违反 2条以上

5 条以下工程建设强制性

的，或 2次违反工程建设强

制性标准

责令改正，处 30 万元以上 40 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严重

同一项目中，违反 5 条以

上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的，或 3次以上违反工程建

设强制性标准的；或造成一

般以上质量、安全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 4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

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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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B304.17
序

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

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30

4.1

7

勘察、设

计单位违

反工程建

设强制性

标准进行

勘察、设

计

《实施

工程建

设强制

性标准

监督规

定》第

十七条

《实施工程建

设强制性标准

监督规定》第十

七条

勘察、设计单位

违反工程建设

强制性标准进

行勘察、设计

的，责令改正，

并处以 10万元

以上 30 万元以

下的罚款。

有前款行为，造

成工程质量事

故的，责令停业

整顿，降低资质

等级；情节严重

的，吊销资质证

书；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轻微
同一项目中，未按照 1 条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

察、设计的

责令改正，处 10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同一项目中，未按照 2 条以上 5 条以下工程建设强制

性标准进行勘察、设计；或 2 次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

标准进行勘察、设计的

责令改正，处 15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同一项目中，未按照 5 条以上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

行勘察、设计；或 3 次以上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进行勘察、设计；或造成一般质量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 25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较

大质量

事故的

造成 3人以上 5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人以

上 2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以上 2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改正，处 30 万元的罚

款，责令停业整顿 30—60 日

造成 5 人以上 7 人以下死亡，或者 20 人以

上 30 人以下重伤，或者 2000 万元以上 3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改正，处 30 万元的罚

款，责令停业整顿 60—90 日

造成 7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者 30人以

上 50 人以下重伤，或者 3000 万元以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改正，处 30 万元的罚

款，责令停业整顿 90—180

日

造成重大质量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 30万元的罚

款，降低资质等级

造成特别重大质量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 30 万元的罚

款，吊销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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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B304.18
序

号

违法

行为

违反条

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30

4.1

8

施 工

单 位

违 反

工 程

建 设

强 制

性 标

准

《 实 施

工 程 建

设 强 制

性 标 准

监 督 规

定》第十

八条

《实施工程建设

强制性标准监督

规定》第十八条

施工单位违反工

程建设强制性标

准的，责令改正，

处工程合同款 2%

以上 4%以下罚

款；造成建设工

程质量不符合规

定 的 质 量 标准

的，负责返工、

修理，并赔偿因

此造成的损失；

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业整顿，降

低资质等级或者

吊销资质证书。

轻微 同一项目中，施工单位违反 1条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

责令改正，对施工单位处工

程合同价款 2％以上 2.5%以

下的罚款

一般
同一项目中，施工单位违反 2条以上 5 条以下工程建设强制

性标准的；或 2次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

责令改正，对施工单位处工

程合同价款 2.5%以上 3.5%

以下的罚款

严重

同一项目中，施工单位违反 5 条以上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的；或 3 次以上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

或造成一般质量事故的

责令改正，对施工单位处工

程合同价款 3.5%以上 4%以

下的罚款

造成较大质量事故（3 人以上 5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

上 2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以上 2000 万元以下直接

经济损失）；或造成重要的检验批达不到设计要求的

责令改正，对施工单位处工

程合同价款 4%的罚款，责令

停业整顿 30—60 日

造成较大质量事故（5 人以上 7 人以下死亡，或者 20 人以

上 30 人以下重伤，或者 2000 万元以上 3000 万元以下直接

经济损失）；或造成重要的分项工程质量不符合要求的

责令改正，对施工单位处工

程合同价款 4%的罚款，责令

停业整顿 60—90 日

造成较大质量事故（7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者 30人以

上 50 人以下重伤，或者 3000 万元以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

经济损失）；或造成重要分部工程质量不符合要求，经返修

或加固处理才能满足安全使用要求的

责令改正，对施工单位处工

程合同价款 4%的罚款，责令

停业整顿 90—180 日

造成重大质量事故；或造成分部工程存在严重缺陷，经返修

和加固处理仍不能满足安全使用要求的

责令改正，对施工单位处工

程合同价款 4%的罚款，降低

资质等级

造成特别重大质量事故；或造成单位（子单位）工程存在严

重缺陷，经返修和加固处理仍不能满足安全使用要求的

责令改正，对施工单位处工

程合同价款 4%的罚款，吊销

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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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B304.19
序

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30

4.1

9

工程监理

单位违反

强制性标

准规定，

将不合格

的建设工

程以及建

筑材料，

建筑构配

件或设备

按照合格

签字

《实施工程建设强

制性标准监督规定》

第十九条

《实施工程建设强

制性标准监督规定》

第十九条

工程监理单位违反

强制性标准规定，将

不合格的建设工程

以及建筑材料，建筑

构配件或设备按照

合格签字的，责令改

正，处 50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

款，降低资质等级或

者吊销资质证书；有

违反所得的，予以没

收；造成损失的，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

轻微
未造成后果或造成轻微危害后果

的

责令改正，处 50 万元以上 65 万

元以下的罚款；有违反所得的，

予以没收

一般 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 65 万元以上 85 万

元以下的罚款；有违反所得的，

予以没收

严重

造成一般或较大质量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 85 万元以上 10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有违反所得的，

予以没收

造成重大质量事故；或造成分部

工程存在严重缺陷，经返修和

加固处理仍不能满足安全使用

要求的

责令改正，处 100 万元的罚款，

降低资质等级；有违法所得的，予

以没收

造成特别重大质量；或造成单位

（子单位）工程存在严重缺陷，经

返修和加固处理仍不能满足安全

使用要求的

责令改正，处 100 万元的罚款，

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

以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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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B305.9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305.

9

建 设 单

位 在 工

程 竣 工

验 收 合

格 之 日

起 15 日

内 未 办

理 竣 工

验 收 备

案

《 房 屋 建 筑 和 市

政 基 础 设 施 工 程

竣 工 验 收 备 案 管

理办法》第四条、

第九条

《 房 屋 建 筑 和市

政 基 础 设 施 工程

竣 工 验 收 备 案管

理办法》第九条

建设单位在工程竣

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15 日内未办理工程

竣工验收备案的，备

案机关责令限期改

正，处 2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
初次违法，危害后果

轻微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20 万元以上 30 万

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除从轻、从重情节的

其它情形

责令限期改正，处 30 万元以上 40 万

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情节恶劣或造成严重

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40 万元以上 50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这个法规名称有修改，注意要对目录也

要修改

user 2014-07-01 21:30

批注[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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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B305.10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305.1

0

建设单位

将备案机

关决定重

新组织竣

工验收的

工程，在

重新组织

竣工验收

前，擅自

使用

《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竣工

验 收 备 案 管 理 办

法》第十条

《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竣工

验 收 备 案 管 理 办

法》第十条

建设单位将备案机

关决定重新组织竣

工验收的工程，在重

新组织竣工验收前，

擅自使用的，备案机

关责令停止使用，处

工程合同价款 2％以

上 4％以下罚款。

轻微

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

前，擅自使用一个月

以下的

处工程合同价款2％以上2.5％以下罚

款

一般

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

前，擅自使用一个月

以上二个月以下的

处工程合同价款2.5％以上3.5％以下

罚款

严重

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

前，擅自使用二个月

以上的

处工程合同价款3.5％以上4％以下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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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B305.1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305.11

建设单位

采用虚假

证明文件

办理工程

竣工验收

备案

《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竣工

验 收 备 案 管 理 办

法》第十一条

《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竣工

验 收 备 案 管 理 办

法》第十一条

建设单位采用虚假

证明文件办理工程

竣工验收备案的，工

程竣工验收无效，备

案机关责令停止使

用，重新组织竣工验

收，处 20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轻微
未造成后果或造成轻

微危害后果的
处 20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 处 30万元以上 40 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 40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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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B306.18.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306.18

.1

施 工 单 位

在 工 程 竣

工验收后，

不 向 建 设

单 位 出 具

质 量 保 修

书

《房屋建筑工程

质量保修办法》第

六条/第十八条第

(一)项

《房屋建筑工程质量

保修办法》第十八条第

(一)项

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一)工程竣工验收后，

不向建设单位出具质

量保修书的；

轻微
施工单项合同金额在 300

万元以下的

责令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施工单项合同金额在 300

万元以上 1000 万元以下的

责令改正，处 1.5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施工单项合同金额在 1000

万元以上的

责令改正，处 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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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B306.18.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306

.18.

2

施 工 单 位

质 量 保 修

的内容、期

限 违 反 本

办 法 规 定

的

《房屋建筑工程

质量保修办法》

第七条

《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

修办法》第十八条第

(二)项

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二)质量保修的内容、

期限违反本办法规定

的。

轻微
施工单项合同金额在300万

元以下的

责令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一般
施工单项合同金额在300万

元以上 1000 万元以下的

责令改正，处 1.5 万元以上 2.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严重
施工单项合同金额在 1000

万元以上的

责令改正，处 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

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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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B306.19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306

.19

施 工 单 位

不 履 行 保

修 义 务 或

者 拖 延 履

行 保 修 义

务

《房屋建筑工程质

量保修办法》第四

条/第十九条

《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

修办法》第十九条

施工单位不履行保修义

务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

务的，由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处 10

万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轻微
未造成后果或造成轻微危

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 10万元以上 13 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一般 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 13万元以上 17 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 17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

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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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B307.2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307.

26

检测机构

未取得相

应 的 资

质，擅自

承担本办

法规定的

检测业务

《建设工程质

量检测管理办

法》第四条第

三款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

理办法》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取得

相应的资质，擅自承担本

办法规定的检测业务的，

其检测报告无效，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

理办法》第三十二条

依照本办法规定，给予检

测机构罚款处罚的，对检

测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罚

款数额 5﹪以上 10﹪以下

的罚款。

轻微
及时纠正，未造成严

重后果

责令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检测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罚款数额 5﹪以上 6.5﹪以下的罚

款

一般 既成事实，无法纠正

责令改正，处 1.5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检测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罚款数额 6.5﹪以上 8.5﹪以下

的罚款

严重
既成事实，无法纠正，

且造成严重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 2.5 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检测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罚款数额 8.5﹪以上 10﹪以下的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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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B307.28
序

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30

7.2

8

检测机构

以欺骗、

贿赂等不

正当手段

取得资质

证书

《建设工

程质量检

测管理办

法》第二

十八条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

法》第二十八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

得资质证书的，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

门撤销其资质证书，3年内不

得再次申请资质证书；并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

管部门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

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

法》第三十二条

依照本办法规定，给予检测机

构罚款处罚的，对检测机构的

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罚款数额 5﹪以上 10

﹪以下的罚款。

轻微
未造成后果或造成轻微危

害后果的

处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检测

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罚款数额 5﹪以上 6.5﹪以下的罚款

一般 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

处 1.5 万元以上 2.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检

测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罚款数额 6.5﹪以上 8.5﹪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 2.5 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检测

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罚款数额 8.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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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B307.29.1
序

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30

7.2

9.1

检测机构

超出资质

范围从事

检测活动

《建设工程质

量检测管理办

法》第二十九

条第(一)项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

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项

检测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可并处以

1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一）超出资质范围从事检

测活动的；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

办法》第三十二条

依照本办法规定，给予检测

机构罚款处罚的，对检测机

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罚款数额 5﹪

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轻微
及时纠正，未造成严

重后果

责令改正，可处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检测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罚款数额 5﹪以上 6.5﹪以下的

罚款

一般 既成事实，无法纠正

责令改正，处 1.5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检测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罚款数额 6.5﹪以上 8.5﹪以下

的罚款

严重
既成事实，无法纠正，

且造成严重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 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检测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罚款数额 8.5﹪以上 10﹪以下的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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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B307.29.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307

.29.

2

检测机构

涂改、倒

卖、出租、

出借、转

让资质证

书

《建设工程质

量检测管理办

法》第十条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

法》第二十九条第(二)项
检测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可并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二）涂改、倒卖、出租、

出借、转让资质证书的；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

法》第三十二条

依照本办法规定，给予检测

机构罚款处罚的，对检测机

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罚款数额 5﹪以

上 10﹪以下的罚款。

轻微
未造成后果或造成

轻微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可处 1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检测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罚款数额 5﹪以上 6.5﹪以下的

罚款

一般
造成一般危害后果

的

责令改正，处 1.5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检测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罚款数额 6.5﹪以上 8.5﹪以下

的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

的

责令改正，处 2.5 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检测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罚款数额 8.5﹪以上 10﹪以下的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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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B307.29.3
序

号

违法行

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30

7.2

9.3

检测机构

使用不符

合条件的

检测人员

《建设工程质

量检测管理办

法》第二十九

条第(三)项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第二十九

条第(三)项
检测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可并处以 1 万元以上 3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三）使用不符合条件的检测人员的；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第三十二

条

依照本办法规定，给予检测机构罚款处罚

的，对检测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罚款数额 5﹪以上 10﹪以下的

罚款。

轻微
不符合条件的

检测人员 1人

责令改正，可处 1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检测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罚款数额 5﹪以上 6.5﹪以下的

罚款

一般

不符合条件的

检测人员2人以

上 5 人以下的；

或造成一定危

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 1.5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检测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罚款数额 6.5﹪以上 8.5﹪以下

的罚款

严重

不符合条件的

检测人员5人以

上的；或造成严

重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 2.5 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检测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罚款数额 8.5﹪以上 10﹪以下的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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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B307.29.4
序

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30

7.2

9.4

检测机构

未按规定

上报发现

的违法违

规行为和

检测不合

格事项

《建设工

程质量检

测管理办

法》第十

九条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

法》第二十九条第(四)项
检测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可并处以 1 万元以

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未按规定上报发现的违

法违规行为和检测不合格事

项的；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

法》第三十二条

依照本办法规定，给予检测机

构罚款处罚的，对检测机构的

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罚款数额 5﹪以上 10

﹪以下的罚款。

轻微

未按规定上报发现的违

法违规行为和检测不合

格事项 1 项的

责令改正，可处 1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检测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罚款数额 5﹪以上 6.5﹪以下的

罚款

一般

未按规定上报发现的违

法违规行为和检测不合

格事项 2 项的；或造成

一般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 1.5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检测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罚款数额 6.5﹪以上 8.5﹪以下

的罚款

严重

未按规定上报发现的违

法违规行为和检测不合

格事项 3 项以上的；或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 2.5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检测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罚款数额 8.5﹪以上 10﹪以下的

罚款



250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B307.29.5
序

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30

7.2

9.5

检测机构

未按规定

在检测报

告上签字

盖章

《建设工程

质量检测管

理办法》第

十四条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

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五)项
检测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五）未按规定在检测报告

上签字盖章的；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

办法》第三十二条

依照本办法规定，给予检测

机构罚款处罚的，对检测机

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罚款数额 5﹪

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轻微
未造成后果或造成轻

微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可处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检测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罚款数额 5﹪以上 6.5﹪以下的

罚款

一般 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 1.5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检测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罚款数额 6.5﹪以上 8.5﹪以下

的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 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检测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罚款数额 8.5﹪以上 10﹪以下的

罚款



251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B307.29.6

序号
违法行

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307.29

.6

检测机

构未按

照国家

有关工

程建设

强制性

标准进

行检测

《建设工程

质量检测管

理办法》第

二十九条第

(六)项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

办法》第二十九条第(六)项
检测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可并处以

1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六）未按照国家有关工程

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检测

的；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

办法》第三十二条

依照本办法规定，给予检测

机构罚款处罚的，对检测机

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罚款数额 5﹪

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轻微
违背工程建设强制性

标准 1条的

责令改正，可处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检测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罚款数额 5﹪以上 6.5﹪以下的

罚款

一般

违背工程建设强制性

标准 2 条；或造成一

般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 1.5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检测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罚款数额 6.5﹪以上 8.5﹪以下

的罚款

严重

违背工程建设强制性

标准 3 条以上；或造

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 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检测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罚款数额 8.5﹪以上 10﹪以下的

罚款



252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B307.29.7

序号
违法行

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307.29

.7

检测机

构档案

资料管

理 混

乱，造

成检测

数据无

法追溯

《建设工程

质量检测管

理办法》第

二十条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

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七)项
检测机构违反本办法规

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

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并

处以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

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七）档案资料管理混乱，

造成检测数据无法追溯的；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

办法》第三十二条

依照本办法规定，给予检测

机构罚款处罚的，对检测机

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罚款数额 5﹪

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轻微
无法追溯数据的档案

份数 3 份以下的

责令改正，可处 1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检测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罚款数额 5﹪以上 6.5﹪以下的

罚款

一般

无法追溯数据的档案

份数 3 份以上 6 份以

下；或造成一般危害

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 1.5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检测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罚款数额 6.5﹪以上 8.5﹪以下

的罚款

严重

无法追溯数据的档案

份数 6 份以上；或造

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 2.5 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检测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罚款数额 8.5﹪以上 10﹪以下的

罚款



253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B307.29.8

序号
违法行

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307.29

.8

检测机

构转包

检测业

务的

《建设工程

质量检测管

理办法》第

十七条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

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七)项
检测机构违反本办法规

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

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并

处以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

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八）转包检测业务的；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

办法》第三十二条

依照本办法规定，给予检测

机构罚款处罚的，对检测机

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罚款数额 5﹪

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轻微
转让检测业务合同金

额 3万元以下的

责令改正，可处 1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检测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罚款数额 5﹪以上 6.5﹪以下的

罚款

一般

转让检测业务合同金

额 3 万元以上 5 万元

以下的

责令改正，处 1.5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检测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罚款数额 6.5﹪以上 8.5﹪以下

的罚款

严重
转让检测业务合同金

额 5万元以上的

责令改正，处 2.5 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检测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罚款数额 8.5﹪以上 10﹪以下的

罚款



254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B308.18

序号
违法行

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308.1

8

施 工 单

位 接 受

转包、违

法 分 包

和 用 他

人 名 义

承 揽 工

程

《房屋建筑和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施工分包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

《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施工

分包管理办法》第十

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转

包、违法分包或者允

许他人以本企业名

义承揽工程的，按照

《中国人民共和国

建筑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和《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的规定予以

处罚；对于接受转

包、违法分包和用他

人名义承揽工程的，

处1万元以上3万元

以下的罚款。

轻微
未造成后果或造成轻

微危害后果的
处 1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 处 1.5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 2.5 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



255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B309.1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309.12

未取得施工许可

证或者为规避办

理施工许可证将

工程项目分解后

擅自施工

《建筑工程施

工许可管理办

法》第三条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

法》第十二条

对于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

为规避办理施工许可证将工

程项目分解后擅自施工的，由

有管辖权的发证机关责令停

止施工，限期改正，对建设单

位处工程合同价款 1%以上

2%以下罚款；对施工单位处 3
万元以下罚款。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

法》第十五条

依照本办法规定，给予单位罚

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5%以上

10%以下罚款。

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罚

的，作为不良行为记录予以通

报。

轻微

初次违法，未造

成后果或危害后

果轻微

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对

建设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 1%
以上 1.3%以下罚款；对施工

单位处 1 万元以下罚款。对单

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

数额 5%以上 6.5%以下罚款

一般 其他情形

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对

建设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

1.3%以上 1.7%以下罚款；对

施工单位处 1万元以上 2万元

以下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6.5%以上

8.5%以下罚款

严重

工程项目不符合

发放施工许可或

开工报告条件，

无法补办施工许

可证或开工报告

的；

其他情节恶劣，

或造成严重后果

的违法行为

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对

建设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

1.7%以上 2%以下罚款；对施

工单位处 2万元以上 3万元以

下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单位罚款数额 8.5%以上

10%以下罚款



256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B309.1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309.13

建设单位采用

欺骗、贿赂等

不正当手段取

得施工许可证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

理办法》第十一条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

理办法》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采用欺骗、贿赂

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施工

许可证的，由原发证机关

撤销施工许可证，责令停

止施工，并处 1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管理办法》第十五条

依照本办法规定，给予单

位罚款处罚的，对单位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

罚款数额 5%以上 10%以

下罚款。

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受到

处罚的，作为不良行为记

录予以通报。

轻微

未 造 成 后

果 或 造 成

轻 微 危 害

后果的

撤销施工许可证，责令停止

施工，并处 1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罚款 ;对单位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

额 5%以上 6.5%以下罚款

一般

造成一般

危害后果

的

撤销施工许可证，责令停止

施工，并处 1.5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罚款 ; 对单位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

数额 6.5%以上 8.5%以下罚

款

严重

造 成 严 重

危 害 后 果

的

撤销施工许可证，责令停止

施工，并处 2.5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 对单位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

数额 8.5%以上 10%以下罚

款



257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B309.14.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309.14.1

建设单位隐瞒

有关情况或者

提供虚假材料

申请施工许可

证

《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管理办法》

第十四条第一款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第十四条第一款

建设单位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

供虚假材料申请施工许可证的，

发证机关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许

可，并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

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第十五条

依照本办法规定，给予单位罚款

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

位罚款数额 5%以上 10%以下罚

款。

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罚的，

作为不良行为记录予以通报。

轻微

未造成危害后果

或造成轻微危害

后果的

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许可，并处

1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罚款;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

罚款数额5%以上6.5%以下罚

款

一般
造成一般危害后

果的

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许可，并处

1.5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罚

款 ;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单位罚款数额 6.5%以上 8.5%
以下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

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许可，并处

2.5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

罚款数额 8.5%以上 10%以下

罚款



258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B309.14.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309.14.2

建设单位伪造

或者涂改施工

许可证

《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管理办法》第七

条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第十四条第二款

建设单位伪造或者涂改施工许

可证的，由发证机关责令停止施

工，并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

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第十五条

依照本办法规定，给予单位罚款

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

位罚款数额 5%以上 10%以下罚

款。

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罚的，

作为不良行为记录予以通报。

轻微

未造成后果或造

成轻微危害后果

的

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许可，并处

1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罚款;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

罚款数额5%以上6.5%以下罚

款

一般
造成一般危害后

果的

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许可，并处

1.5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罚

款 ;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单位罚款数额 6.5%以上 8.5%
以下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

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许可，并处

2.5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

罚款数额 8.5%以上 10%以下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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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工程安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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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B401.55.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1.55.

1

建设单位对勘

察、设计、施工、

工程监理等单

位提出不符合

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和强制性

标准规定的要

求

《建设工程安

全生产管理条

例》第七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一项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建设单

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

限期改正，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

大安全事故，构成犯罪的，

对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

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一)对勘察、设计、施工、

工程监理等单位提出不符

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强

制性标准规定的要求的；

轻微 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20万

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一般 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30万

元以上 40 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40万

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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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B401.55.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1.5

5.2

建设单位要

求施工单位

压缩合同约

定的工期

《建设工程安

全生产管理条

例》第七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

产管理条例》第五

十五条第二项

违反 本条 例的规

定，建设单位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责

令限期改正，处 20

万元以上50万元以

下的罚款；造成重

大安全事故，构成

犯罪的，对直接责

任人员，依照刑法

有关规定追究刑事

责任；造成损失的，

依法 承担 赔偿责

任：

(二)要求施工单位

压缩合同约定的工

期的；

轻微 未造成安全事故隐患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20万元以

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造成安全事故隐患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30 万元以

上 4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安全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40 万元以

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



262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B401.55.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1.55

.3

建设单位将

拆除工程发

包给不具有

相应资质等

级的施工单

位

《建设工程

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第十

一条第一款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三

项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建设

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20 万

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造成重大安全事故，

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

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三)将拆除工程发包给

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

施工单位的。

轻微
可以纠正，未造成严重后

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20万元以

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既成事实，无法纠正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30万元以

上 4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既成事实，无法纠正，且

造成严重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40万元以

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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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B401.56.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1.

56.1

勘 察 单

位、设计

单位未按

照法律、

法规和工

程建设强

制性标准

进 行 勘

察、设计

《建设工

程安全生

产管理条

例》第十

二条第一

款 / 第 十

三条第一

款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一项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勘察

单位、设计单位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

处 10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

等级，直至吊销资质证书；

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

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

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

事责任；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按照法律、法规和

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

勘察、设计的；

轻微
未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

行勘察、设计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10 万元以

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未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对

规模较大的工程进行勘察、设计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15 万元以

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未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对

应当组织专家进行论证的工程进行勘察、设

计的；或造成一般安全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25 万元以

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

成

较

大

安

全

事

故

的

造成 3 人以上 5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上 2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

以上 2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30 万元的

罚款，责令停业整顿 30—60

日

造成 5 人以上 7 人以下死亡；或者 20

人以上 30 人以下重伤；或者 2000 万元

以上 3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30 万元的

罚款，责令停业整顿 60—90

日

造成 7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者 30

人以上 50 人以下重伤；或者 3000 万元

以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30 万元的

罚款，责令停业整顿 90—180

日

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30 万元的

罚款，降低资质等级

造成特别重大安全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30 万元的

罚款，吊销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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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B401.56.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

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1.56

.2

采 用 新 结

构 、 新 材

料、新工艺

的 建 设 工

程 和 特 殊

结 构 的 建

设工程，设

计 单 位 未

在 设 计 中

提 出 保 障

施 工 作 业

人 员 安 全

和 预 防 生

产 安 全 事

故 的 措 施

建议

《 建

设 工

程 安

全 生

产 管

理 条

例》第

十 三

条 第

三款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二项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勘察单

位、设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

整顿，降低资质等级，直至

吊销资质证书；造成重大安

全事故，构成犯罪的，对直

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

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采用新结构、新材料、

新工艺的建设工程和特殊

结构的建设工程，设计单位

未在设计中提出保障施工

作业人员安全和预防生产

安全事故的措施建议的。

轻微 提出措施建议不充分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10万元

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未提出措施建议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15万元

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一般安全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25万元

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 成

较 大

质量、

安 全

事 故

的

造成 3 人以上 5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上 2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

以上 2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30万

元的罚款，责令停业整顿

30—60 日

造成 5 人以上 7 人以下死亡；或者 20

人以上 30 人以下重伤；或者 2000 万元

以上 3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30万

元的罚款，责令停业整顿

60—90 日

造成 7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者 30

人以上 50 人以下重伤；或者 3000 万元

以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30万元

的罚款，责令停业整顿 90

—180 日

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30万元

的罚款，降低资质等级

造成特别重大安全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30万元

的罚款，吊销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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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B401.57.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1

.57.

1

工程监理单

位未对施工

组织设计中

的安全技术

措施或者专

项施工方案

进行审查，

逾期未改正

的

《建设工

程安全生

产管理条

例》第十

四条第一

款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一项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工程

监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未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

并处 10万元以上 30 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

资质证书；造成重大安全

事故，构成犯罪的，对直

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

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一)未对施工组织设计中

的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项

施工方案进行审查的；

轻微

限期内未改正的分部分项工程（不属

于危险性较大的、超过一定规模的分

部分项工程）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违法行为，

并处10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限期内未改正的危险性较大的、超过

一定规模的分部分项工程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违法行为，

并处1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一般事故的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违法行为，

并处2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

成

较

大

安

全

事

故

的

造成 3 人以上 5 人以下死亡；或

者 10人以上 20 人以下重伤；或

者10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

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停业整顿 30—60 日，并处 30 万

元的罚款

造成 5 人以上 7 人以下死亡；或

者 20人以上 30 人以下重伤；或

者2000万元以上3000万元以下

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停业整顿 60—90 日，并处 30 万

元的罚款

造成 7 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

或者 30人以上 50 人以下重伤；

或者3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

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停业整顿 90—180 日，并处 30

万元的罚款

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 降低资质等级，并处 30万元的罚款

造成特别重大安全事故的 吊销资质证书，并处 30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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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B401.57.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

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1.57

.2

工 程 监 理

单 位 发 现

安 全 事 故

隐 患 未 及

时 要 求 施

工 单 位 整

改 或 者 暂

时 停 止 施

工，逾期未

改正的

《 建

设 工

程 安

全 生

产 管

理 条

例》第

十 四

条 第

二款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第五十七条第

二项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工

程监理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

业整顿，并处 10万元以

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降低资质

等级，直至吊销资质证

书；造成重大安全事故，

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

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

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二)发现安全事故隐患

未及时要求施工单位整

改或者暂时停止施工

的；

轻微
未及时要求施工单位整改，限期内未改

正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违法行为，并处 10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未及时要求施工单位停止施工的，限期

内未改正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违法行为，并处 15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一般安全事故的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违法行为，并处 25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

成

较

大

安

全

事

故

的

造成 3人以上 5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人以上2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

万元以上 2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

损失的

责令停业整顿 30—60 日，并处 30 万元的罚款

造成 5人以上 7人以下死亡；或者

20人以上30人以下重伤；或者2000

万元以上 3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

损失的

责令停业整顿 60—90 日，并处 30 万元的罚款

造成 7人以上 10人以下死亡；或者

3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3000

万元以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

损失的

责令停业整顿 90—180 日，并处 30 万元的罚款

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 降低资质等级，并处 30万元的罚款

造成特别重大安全事故的 吊销资质证书，并处 30万元的罚款



267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B401.57.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1

.57.

3

工程监理单

位对施工单

位拒不整改

或者不停止

施工，未及

时向有关主

管 部 门 报

告，逾期未

改正的

《 建设工

程 安全 生

产 管理 条

例》第十四

条第二款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第五十七条第

三项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工

程监理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

业整顿，并处 10万元以

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降低资质

等级，直至吊销资质证

书；造成重大安全事故，

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

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

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三)施工单位拒不整改

或者不停止施工，未及

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的；

轻微
未及时要求施工单位整改，限期内未

改正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违法行为，并处 10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未及时要求施工单位停止施工的，限

期内未改正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违法行为，并处 15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一般安全事故的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违法行为，并处 25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

成

较

大

安

全

事

故

的

造成 3人以上 5人以下死亡；或

者 10人以上 20 人以下重伤；或

者10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

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停业整顿 30—60 日，并处 30 万元的罚款

造成 5人以上 7人以下死亡；或

者 20人以上 30 人以下重伤；或

者2000万元以上3000万元以下

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停业整顿 60—90 日，并处 30 万元的罚款

造成 7 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

或者 30人以上 50 人以下重伤；

或者3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

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停业整顿 90—180 日，并处 30 万元的罚

款

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 降低资质等级，并处 30万元的罚款

造成特别重大安全事故的 吊销资质证书，并处 30万元的罚款



268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B401.57.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1.5

7.4

工程监理单

位未依照法

律、法规和

工程建设强

制性标准实

施监理，逾

期未改正的

《 建 设 工

程 安 全 生

产 管 理 条

例》第十四

条第三款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管理条例》第五十七

条第四项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

工程监理单位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未改正

的，责令停业整顿，

并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降低资质

等级，直至吊销资质

证书；造成重大安全

事故，构成犯罪的，

对直接责任人员，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

刑事责任；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四)未依照法律、法规

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

准实施监理的。

轻微
违反 1 条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的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违

法行为，并处 10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违反 2 条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的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违法行

为，并处 15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严重

违反 3 条以上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

标准的或造成一般安全事故的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违法行

为，并处 25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

下的罚款

造

成

较

大

安

全

事

故

的

造成 3人以上 5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上 2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

以上 2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停业整顿 30—60 日，并处

30 万元的罚款

造成 5 人以上 7 人以下死亡；或者 20

人以上 30 人以下重伤；或者 2000 万元

以上 3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停业整顿 60—90 日，并处

30 万元的罚款

造成 7 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者 30

人以上 50 人以下重伤；或者 3000 万元

以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停业整顿 90—180 日，并处

30 万元的罚款

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
降低资质等级，并处 30 万元的

罚款

造成特别重大安全事故的
吊销资质证书，并处 30 万元的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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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B401.58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1.5

8

注册执业人员

未执行法律、法

规和工程建设

强制性标准的

《建设工程安全

生产管理条例》

第五十八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五十八条

注册执业人员未执行法

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

性标准的，责令停止执业 3

个月以上 1 年以下；情节

严重的，吊销执业资格证

书，5年内不予注册；造成

重大安全事故的，终身不

予注册；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

责任。

轻微
未造成后果或造成一

定危害后果

责令停止执业 3个月以上

1年以下

一般
造成一般事故或者其

他较严重后果
责令停止执业 1年

严重

造成较大事故或者其

他严重后果

吊销执业资格证书，5 年

内不予注册

造成重大、特别重大

事故或者其他特别严

重后果

吊销执业资格证书，终身

不予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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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B401.59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1.

59

为建设工程提供

机械设备和配件

的单位，未按照安

全施工要求配备

齐全有效的保险、

限位等安全设施

和装置的处罚的

《建设工程安全

生产管理条例》第

十五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为

建设工程提供机械设备

和配件的单位，未按照

安全施工的要求配备齐

全有效的保险、限位等

安全设施和装置的，责

令限期改正，处合同价

款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

罚款；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轻微 存在一定安全隐患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合同价款

1倍以上 1.5 倍以下罚款

一般 存在较严重安全隐患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合同价款

1.5以上 2.5 倍以下罚款

严重 造成工程安全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合同价款

2.5倍以上 3倍以下罚款



271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B401.60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1.

60

出租单位出

租未经安全

性能检测或

者经检测不

合格的机械

设备和施工

机具及配件

的

《建设工程安

全生产管理条

例》第十六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出

租单位出租未经安全性

能检测或者经检测不合

格的机械设备和施工机

具及配件的，责令停业

整顿，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轻微
出租未经安全性能检测的机械

设备和施工机具及配件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 5 万以

上 6.5 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出租经检测不合格的机械设备

和施工机具及配件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 6.5 万

元以上 8.5 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造成工程安全事故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 8.5 万

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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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B401.61.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1

.61.

1

施工起重机

械和整体提

升脚手架、

模板等自升

式架设设施

安装、拆卸

单位未编制

拆装方案、

制定安全施

工措施的

《建设工

程安全生

产管理条

例》第十

七条第二

款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一

款第一项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施工

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

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

设施安装、拆卸单位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

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降

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资

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编制拆装方案、制

定安全施工措施的；

施工起重机械和整

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

升式架设设施安装、拆卸

单位有前款规定的行为，

经有关部门或者单位职

工提出后，对事故隐患仍

不采取措施，因而发生重

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

他严重后果，构成犯罪

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

事责任。

轻微
限期内未改正的分部分项工程（不属于危险性

较大的、超过一定规模的分部分项工程）

责令限期改正，处 5万元以上

6.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限期内未改正的危险性较大的、超过一定规模

的分部分项工程

责令限期改正，处 6.5 万元以

上 8.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一般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8.5 万元以

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违法行为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10万元的罚

款；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

违法行为

造

成

较

大

安

全

事

故

的

造成 3 人以上 5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

以上 2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以上

2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10万元的罚

款；责令停业整顿 30—60 日

造成 5 人以上 7人以下死亡；或者 20 人

以上 30 人以下重伤；或者 2000 万元以上

3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10万元的罚

款；责令停业整顿 60—90 日

造成 7 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者 30

人以上 50 人以下重伤；或者 3000 万元以

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10万元的罚

款；责令停业整顿 90—180 日

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10万元的罚

款；降低资质等级

造成特别重大安全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10万元的罚

款；吊销资质证书



273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B401.61.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

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1.61.

2

施 工 起 重

机 械 和 整

体 提 升 脚

手架、模板

等 自 升 式

架 设 设 施

安装、拆卸

单 位 未 由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现 场

监督的

《建设

工程安

全生产

管理条

例》第

十七条

第二款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管理条例》第六十一

条第一款第二项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

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

提升脚手架、模板等

自升式架设设施安

装、拆卸单位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责令限

期改正，处 5 万元以

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业整顿，降低资

质等级，直至吊销资

质证书；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未由专业技术人

员现场监督的；

轻微
限期内未改正的分部分项工程（不属于危险性

较大的、超过一定规模的分部分项工程）

责令限期改正，处 5万元以上

6.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限期内未改正的危险性较大的、超过一定规模

的分部分项工程

责令限期改正，处 6.5 万元以

上 8.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一般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8.5 万元以

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违法行为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10 万元的

罚款；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

正违法行为

造成

较大

安全

事故

的

造成 3人以上 5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上 2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

以上 2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10 万元的

罚款；责令停业整顿 30—60

日

造成 5 人以上 7 人以下死亡；或者 20

人以上 30 人以下重伤；或者 2000 万元

以上 3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10 万元的

罚款；责令停业整顿 60—90

日

造成 7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者 30

人以上 50 人以下重伤；或者 3000 万元

以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10 万元的

罚款；责令停业整顿 90—180

日

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10万元的

罚款；降低资质等级

造成特别重大安全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10万元的

罚款；吊销资质证书



274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B401.61.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

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1.

61.3

施 工 起 重

机 械 和 整

体 提 升 脚

手架、模板

等 自 升 式

架 设 设 施

安装、拆卸

单 位 未 出

具 自 检 合

格 证 明 或

者 出 具 虚

假证明的

《 建

设 工

程 安

全 生

产 管

理 条

例 》

第 十

七 条

第 三

款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六十一条第三项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施工起重机

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

升式架设设施安装、拆卸单位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

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

整顿，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

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三)未出具自检合格证明或者

出具虚假证明的；

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

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

安装、拆卸单位有前款规定的行

为，经有关部门或者单位职工提

出后，对事故隐患仍不采取措

施，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

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构成犯罪

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

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
限期内未改正的分部分项工程（不属于危险

性较大的、超过一定规模的分部分项工程）

责令限期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6.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限期内未改正的危险性较大的、超过一定规

模的分部分项工程

责令限期改正，处 6.5万元以上 8.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一般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8.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违法行为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10万元的罚款；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违法行为

造

成

较

大

安

全

事

故

的

造成 3 人以上 5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上 2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

以上 2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10万元的罚款；

责令停业整顿 30—60 日

造成 5 人以上 7 人以下死亡；或者 20

人以上 30 人以下重伤；或者 2000 万元

以上 3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10万元的罚款；

责令停业整顿 60—90 日

造成 7 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者 30

人以上 50 人以下重伤；或者 3000 万元

以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10万元的罚款；

责令停业整顿 90—180 日

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10 万元的罚款；

降低资质等级

造成特别重大安全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10 万元的罚款；

吊销资质证书



275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B401.61.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

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1.61.4

施工起重机

械和整体提

升脚手架、

模板等自升

式架设设施

安装、拆卸

单位未向施

工单位进行

安全使用说

明，办理移

交手续的

《建

设工

程安

全生

产管

理条

例》

第十

七条

第三

款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管理条例》第六十一

条第四项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

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

提升脚手架、模板等

自升式架设设施安

装、拆卸单位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责令限

期改正，处 5 万元以

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业整顿，降低资

质等级，直至吊销资

质证书；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四)未向施工单位进

行安全使用说明，办

理移交手续的。

轻微

1 台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

自升式架设设施未向施工单位进行安全使用

说明，办理移交手续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6.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2 台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

自升式架设设施未向施工单位进行安全使用

说明，办理移交手续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6.5万元以上8.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一般安全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8.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违法行为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10万元的罚款；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违法行为

造

成

较

大

安

全

事

故

的

造成 3 人以上 5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上 2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

以上 2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10万元的罚款；

责令停业整顿 30—60 日

造成 5 人以上 7 人以下死亡；或者 20

人以上 30 人以下重伤；或者 2000 万元

以上 3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10万元的罚款；

责令停业整顿 60—90 日

造成 7 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者 30

人以上 50 人以下重伤；或者 3000 万元

以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10万元的罚款；

责令停业整顿 90—180 日

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10万元的罚款；

降低资质等级

造成特别重大安全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10万元的罚款；

吊销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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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B401.62.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1

.62.

1

施工单位未

设立安全生

产 管 理 机

构、配备专

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或

者分部分项

工程施工时

无专职安全

生产管理人

员 现 场 监

督，逾期未

改正的

《建设工程安

全生产管理条

例》第二十三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第六十二条第

一项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施

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

整顿，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

有关规定处以罚款；造

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

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

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设立安全生产管

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或者分部

分项工程施工时无专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现场

监督的；

轻微
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不足的

责令停业整顿，可以并处 5000 元以下

的罚款

一般

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不足或

现场无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监督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 5000 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未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未

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 1.5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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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B401.62.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1.62

.2

施工单位的

主 要 负 责

人、项目负

责人、专职

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作

业人员或者

特种作业人

员，未经安

全教育培训

或者考核不

合格即从事

相关工作，

逾期未改正

的

《建设工程安

全生产管理条

例》第三十六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第六十二条第

二项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施

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

整顿，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

有关规定处以罚款；造

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

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

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追究刑事责任：

(二)施工单位的主要负

责人、项目负责人、专

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作业人员或者特种作业

人员，未经安全教育培

训或者经考核不合格即

从事相关工作的；

轻微 整改不到位的
责令停业整顿，可以并处 5000 元以下

的罚款

一般 逾期仍未有整改措施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 5000 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发生安全事故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 1.5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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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B401.62.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1.62.

3

施工单位未

在施工现场

的危险部位

设置明显的

安全警示标

志，或者未

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在施

工现场设置

消防通道、

消防水源，

配备消防设

施和灭火器

材，逾期未

改正的

《建 设工 程

安全 生产 管

理条例》第二

十八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三项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施工

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

正的，责令停业整顿，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的有关规定处以

罚款；造成重大安全事故，

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

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追究刑事责任：

(三)未在施工现场的危险

部位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

标志，或者未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在施工现场设置消

防通道、消防水源、配备

消防设施和灭火器材的；

轻微 整改不到位的
责令停业整顿， 可以并处 1.5 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一般 逾期仍未有整改措施
责令停业整顿， 并处 1.5 万元以上

3.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发生安全事故的
责令停业整顿， 并处 3.5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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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B401.62.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1.62

.4

施工单位未

向作业人员

提供安全防

护用具和安

全 防 护 服

装，逾期未

改正的

《建设工程安

全生产管理条

例》第三十二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第六十二条第

四项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施

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

整顿，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

有关规定处以罚款；造

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

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

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追究刑事责任：

(四)未向作业人员提供

安全防护用具和安全防

护服装的；

轻微 整改不到位的
责令停业整顿，可以并处 1.5 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一般 逾期仍未有整改措施
责令停业整顿， 并处 1.5 万元以上

3.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发生安全事故的
责令停业整顿， 并处 3.5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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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B401.62.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1.62

.5

施工单位未

按照规定在

施工起重机

械和整体提

升脚手架、

模板等自升

式架设设施

验收合格后

登记，逾期

未改正的

《建设工程安

全生产管理条

例》第三十五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第六十二条第

五项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施

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

整顿，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

有关规定处以罚款；造

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

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

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追究刑事责任：

(五)未按照规定在施工

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

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

设设施验收合格后登记

的；

轻微

1 台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

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

施验收合格后未登记的

责令停业整顿，可以并处 1.5 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一般

2 台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

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

施验收合格后未登记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 1.5 万元以上 3.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3 台以上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

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

设设施验收合格后未登记或发

生安全事故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 3.5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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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B401.62.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1.62

.6

施工单位使

用国家明令

淘汰、禁止

使用的危及

施工安全的

工艺、设备、

材料，逾期

未改正的

《建设工程安

全生产管理条

例》第四十五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第六十二条第

六项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施

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

整顿，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

有关规定处以罚款；造

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

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

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追究刑事责任：

(六)使用国家明令淘

汰、禁止使用的危及施

工安全的工艺、设备、

材料的。

轻微

同一项目中，使用 3 种以下国家明

令淘汰、禁止使用的危及施工安全

的工艺、设备、材料的

责令停业整顿，可以并处 1.5 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一般

同一项目中， 使用 3种以上 5种以

下国家明令淘汰、禁止使用的危及

施工安全的工艺、设备、材料的

责令停业整顿， 并处 1.5 万元以上

3.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同一项目中， 使用 5种以上国家明

令淘汰、禁止使用的危及施工安全

的工艺、设备、材料的

责令停业整顿， 并处 3.5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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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B401.6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1.

63

施工单位挪

用列入建设

工程概算的

安全生产作

业环境及安

全施工措施

所需费用的

《建设工程安全生

产管理条例》第二

十二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管理条例》第六十三

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

施工单位挪用列入建

设工程概算的安全生

产作业环境及安全施

工措施所需费用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挪

用费用 20%以上 50%
以下的罚款；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轻微

挪用费用占列入建设工程概算的安全生产作

业环境及安全施工措施所需费用比例 5%以

下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挪用费

用 20%以上 30%以下的罚

款

一般

挪用费用占列入建设工程概算的安全生产作

业环境及安全施工措施所需费用比例 5%以

上 20%以内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挪用费

用 30%以上 40%以下的罚

款

严重

挪用费用占列入建设工程概算的安全生产作

业环境及安全施工措施所需费用比例 20%以

上或造成安全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挪用费

用 40%以上 50%以下的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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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B401.64.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1.64.1

施工单位施

工前未对有

关安全施工

的技术要求

作出详细说

明，逾期未

改正的

《建设工

程安全生

产管理条

例》第二

十七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第六十四条第

一项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施

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

整顿，并处 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

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

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

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追究刑事责任：

(一)施工前未对有关安

全施工的技术要求作出

详细说明的；

轻微 整改不到位的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违法行为,处

5万元以上 6.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逾期仍未有整改措施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违法行为,处

6.5 万元以上 8.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发生安全事故的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违法行为,处

8.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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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B401.64.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1.64.

2

施工单位未

根据不同施

工阶段和周

围环境及季

节、气候的

变化，在施

工现场采取

相应的安全

施工措施，

或者在城市

市区内的建

设工程的施

工现场未实

行 封 闭 围

挡，逾期未

改正的

《建设工程

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第

二十八条第

二款，第三

十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第六十四条第

二项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施

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

整顿，并处 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

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

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

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追究刑事责任：

(二)未根据不同施工阶

段和周围环境及季节、

气候的变化，在施工现

场采取相应的安全施工

措施，或者在城市市区

内的建设工程的施工现

场未实行封闭围挡的；

轻微 整改不到位的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违法行为,处 5 万

元以上 6.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逾期仍未有整改措施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违法行为,处 6.5

万元以上 8.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发生安全事故的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违法行为,处 8.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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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B401.64.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1.64

.3

施 工 单 位

在 尚 未 竣

工 的 建 筑

物 内 设 置

员 工 集 体

宿舍，逾期

未改正的

《建设工程

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第

二十九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第六十四条第

三项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施

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

整顿，并处 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

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

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

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追究刑事责任：

(三)在尚未竣工的建筑

物内设置员工集体宿舍

的；

轻微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3 日以内

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违法行为,处 5万元

以上 6.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3 日以上

10 日以内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违法行为,处 6.5 万

元以上 8.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10日以上

未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违法行为,处 8.5 万

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286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B401.64.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1.64.

4

施工现场临

时搭建的建

筑物不符合

安全使用要

求，逾期未

改正的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第二十九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第六十四条第

四项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施

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

整顿，并处 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

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

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

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追究刑事责任：

(四)施工现场临时搭建

的建筑物不符合安全使

用要求的；

施工单位有前款规定行

为，造成损失的，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轻微 整改不到位的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违法行为,

处 5 万元以上 6.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逾期仍未有整改措施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违法行为,

处 6.5 万元以上 8.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严重 发生安全事故的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违法行为,

处8.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287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B401.64.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1.64.

5

施工单位未

对因建设工

程施工可能

造成损害的

毗 邻 建 筑

物、构筑物

和地下管线

等采取专项

防护措施，

逾期未改正

的

《建设工程安全

生产管理条例》

第三十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第六十四条第

五项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施

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

整顿，并处 5 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

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

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

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追究刑事责任：

(五)未对因建设工程施

工可能造成损害的毗邻

建筑物、构筑物和地下

管线等采取专项防护措

施的。

施工单位有前款规定行

为，造成损失的，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轻微 整改不到位的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违法行为,处

5 万元以上 6.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逾期仍未有整改措施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违法行为,处

6.5 万元以上 8.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发生安全事故的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违法行为,处

8.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288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B401.65.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

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1.6

5.1

施工单位安

全 防 护 用

具、机械设

备、施工机

具及配件在

进入施工现

场前未经查

验或者查验

不合格即投

入使用，逾

期未改正的

《 建

设 工

程 安

全 生

产 管

理 条

例 》

第 三

十 四

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六十五条第一项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施工

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

正的，责令停业整顿，并

处 10万元以上 30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

资质证书；造成重大安全

事故，构成犯罪的，对直

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

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一)安全防护用具、机械

设备、施工机具及配件在

进入施工现场前未经查验

或者查验不合格即投入使

用的；

轻微 未经安全性能检测的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违法行为,并

处 10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经检测不合格的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违法行为,并

处 15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安全事故的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违法行为,并

处 25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

成

较

大

安

全

事

故

的

造成 3人以上 5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上 2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

以上 2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停业整顿 30—60 日，并处 30万元

的罚款

造成 5 人以上 7 人以下死亡；或者 20

人以上 30 人以下重伤；或者 2000 万元

以上 3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停业整顿 60—90 日，并处 30万元

的罚款

造成 7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者 30

人以上 50 人以下重伤；或者 3000 万元

以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停业整顿 90—180 日，并处 30 万

元的罚款

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 降低资质等级，并处 30万元的罚款

造成特别重大安全事故的 吊销资质证书，并处 30万元的罚款



289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B401.65.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

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1.65

.2

施 工 单 位

使 用 未 经

验 收 或 者

验 收 不 合

格 的 施 工

起 重 机 械

和 整 体 提

升脚手架、

模 板 等 自

升 式 架 设

设施，逾期

未改正的

《建设

工程安

全生产

管理条

例》第

三十五

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六十五条第二项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施工

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

正的，责令停业整顿，并

处 10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

资质证书；造成重大安全

事故，构成犯罪的，对直

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

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二)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

收不合格的施工起重机械

和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

等自升式架设设施的；

轻微
使用未经安全性能检测的施工起重机械和整

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违法行为,并

处 10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使用经检测不合格的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

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违法行为,并

处 15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安全事故的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违法行为,并

处 25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 成

较 大

安 全

事 故

的

造成 3 人以上 5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上 2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

元以上 2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停业整顿 30—60 日，并处 30 万元

的罚款

造成 5 人以上 7 人以下死亡；或者 20

人以上 30 人以下重伤；或者 2000 万

元以上 3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停业整顿 60—90 日，并处 30 万元

的罚款

造成 7 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者 30

人以上 50 人以下重伤；或者 3000 万

元以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停业整顿 90—180 日，并处 30 万

元的罚款

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 降低资质等级，并处 30万元的罚款

造成特别重大安全事故的 吊销资质证书，并处 30万元的罚款



290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B401.65.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1.6

5.3

施工单位

委托不具

有相应资

质的单位

承担施工

现 场 安

装、拆卸

施工起重

机械和整

体提升脚

手架、模

板等自升

式架设设

施，逾期

未改正的

《建设工

程安全生

产管理条

例》第十

七条第一

款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六十五条第三项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施工单

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 10万
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降低资质

等级，直至吊销资质证书；

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犯

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

责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三)委托不具有相应资质

的单位承担施工现场安装、

拆卸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

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

架设设施的；

轻微

委托不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 1台施工现

场安装、拆卸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

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的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违法行为,并

处 10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委托不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 2台施工现

场安装、拆卸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

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的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违法行为,并

处 15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委托不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 3台以上施

工现场安装、拆卸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

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的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违法行为,并

处 25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

成

较

大

安

全

事

故

的

造成 3 人以上 5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上 2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

以上 2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停业整顿 30—60 日，并处 30 万元

的罚款

造成 5 人以上 7 人以下死亡；或者 20

人以上 30 人以下重伤；或者 2000 万元

以上 3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停业整顿 60—90 日，并处 30 万元

的罚款

造成 7 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者 30

人以上 50 人以下重伤；或者 3000 万元

以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停业整顿 90—180 日，并处 30 万

元的罚款

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 降低资质等级，并处 30万元的罚款

造成特别重大安全事故的 吊销资质证书，并处 30万元的罚款



291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B401.65.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

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1.65.

4

施工单位

在施工组

织设计中

未编制安

全技术措

施、施工

现场临时

用电方案

或者专项

施 工 方

案，逾期

未改正的

《建

设工

程安

全生

产管

理条

例》第

二十

六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第六十五条第四

项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施工

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

正的，责令停业整顿，并

处 10万元以上 30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

资质证书；造成重大安全

事故，构成犯罪的，对直

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

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四)在施工组织设计中未

编制安全技术措施、施工

现场临时用电方案或者

专项施工方案的。

轻微
限期内未改正的分部分项工程（不属于危险

性较大的、超过一定规模的分部分项工程）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违法行为,并处 10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限期内未改正的危险性较大的、超过一定规

模的分部分项工程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违法行为,并处 15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一般事故的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改正违法行为,并处 25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

成

较

大

安

全

事

故

的

造成 3 人以上 5人以下死亡；或者 10人

以上 2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以

上 2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停业整顿 30—60 日，并处 30 万元的罚款

造成 5 人以上 7 人以下死亡；或者 20人

以上 30 人以下重伤；或者 2000 万元以

上 3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停业整顿 60—90 日，并处 30 万元的罚款

造成 7 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者 30

人以上 50 人以下重伤；或者 3000 万元

以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责令停业整顿 90—180 日，并处 30 万元的罚

款

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 降低资质等级，并处 30万元的罚款

造成特别重大安全事故的 吊销资质证书，并处 30万元的罚款



292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B401.6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1.

66

施工单位

的主要负

责人、项目

负责人未

履行安全

生产管理

职责，尚不

够刑事处

罚的，

《建设工

程安全生

产管理条

例》第六十

六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六十

六条第三款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施工单位的主要负

责人、项目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

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施工单位停业整顿；造成重大安全

事故、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

果，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

究刑事责任。

作业人员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

和操作规程冒险作业造成重大伤亡事

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

人有前款违法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

的，处 2 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的罚款

或者按照管理权限给予撤职处分；自刑

罚执行完毕或者受处分之日起，5 年内

不得担任任何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轻微 未造成安全事故的 处 2万元以上 8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造成一般安全事故的 处 8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较大以上安全事

故的
处 15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



293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B401.67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

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1.67

施工单位

取得资质

证书后，

降低安全

生 产 条

件，经整

改仍未达

到与其资

质等级相

适应的安

全生产条

件的

《建

设工

程安

全生

产管

理条

例》第

六十

七条

《建设工程安全

生产管理条例》第

六十七条

施工单位取得资

质证书后，降低安

全生产条件的，责

令限期改正；经整

改仍未达到与其

资质等级相适应

的安全生产条件

的，责令停业整

顿，降低其资质等

级直至吊销资质

证书。

轻微 / /

一般
经整改未达到与其资质等级相适应的安全生

产条件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符合安全

生产条件

严重

造成较

大安全

事故

造成 3人以上 5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人以上 2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以上 2000 万元以下直接

经济损失的

责令停业整顿 30—60 日

造成 5人以上 7 人以下死亡；或者

20 人以上 30 人以下重伤；或者

2000 万元以上 3000 万元以下直接

经济损失的

责令停业整顿 60—90 日

造成 7 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

者 30人以上 50 人以下重伤；或者

3000 万元以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

经济损失的

责令停业整顿 90—180 日

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 降低资质等级

造成特别重大安全事故的 吊销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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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B402.19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2.

19

企业未取得

安全生产许

可证擅自从

事建筑施工

活动的

《安全生产许
可证条例》第二
条第二款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

例》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

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

进行生产的，责令停止

生产，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

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

大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

果，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

企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

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时间在 1 个

月以内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 10万元

以上 2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企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

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时间在 1 个

月以上 2个月以内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 20万元

以上 4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企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

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时间在 2 个

月以上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 40万元

以上 50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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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B402.20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2.

20

企业安全

生产许可

证有效期

满未办理

延 期 手

续，继续

进行生产

的

《安全生产许可

证条例》第九条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

例》第二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安全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未

办理延期手续，继续进

行生产的，责令停止生

产，限期补办延期手续，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

的罚款；逾期仍不办理

延期手续，继续进行生

产的，依照本条例第十

九条：未取得安全生产

许可证擅自进行生产

的，责令停止生产，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

的罚款；造成重大事故

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轻微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 1 个月以内

未办理延期手续，继续进行生产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 5 万元

以上 6.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 1个月以上

2 个月以内未办理延期手续，继续进

行生产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 6.5 以

上 8.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 2 个月以上

未办理延期手续，继续进行生产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 8.5 以

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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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B402.21.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2

.21.

1

企业转让

安全生产

许可证的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

例》第十三条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

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转让

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没

收违法所得，处 10万元

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

款，并吊销其安全生产

许可证；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接

受转让的，依照本条例

第十九条的规定处罚。

轻微

企业转让安全生产许可证

未造成危害后果或造成轻

微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 10万元以上 20万元以

下的罚款，并吊销其安全生产许可证

一般
企业转让安全生产许可证，

造成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 20 万元以上 40万元以

下的罚款，并吊销其安全生产许可证

严重
企业转让安全生产许可证，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 4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

下的罚款，并吊销其安全生产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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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B402.21.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2.21

.2

企 业 冒 用

安 全 生 产

许 可 证 或

者 使 用 伪

造 的 安 全

生 产 许 可

证的

《 安 全 生产

许可证条例》

第十三条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

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

冒用安全生产许可证或

者使用伪造的安全生产

许可证的，依照本条例

第十九条规定处罚。

轻微

企业冒用安全生产许可证

或者使用伪造的安全生产

许可证 未造成危害后果或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 10万元以上 20万

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企业冒用安全生产许可证

或者使用伪造的安全生产

许可证，造成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 20 万元以上 40万

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施工企业冒用安全生产许

可证或者使用伪造的安全

生产许可证的，造成严重危

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 40 万元以上 50 万

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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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B403.24

序号
违法行

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3.24

建筑施

工企业

未取得

安全生

产许可

证擅自

从事建

筑施工

活动

《建筑施工企

业安全生产许

可证管理规定》

第二条

《建筑施工企

业安全生产许

可证管理规定》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建

筑施工企业未

取得安全生产

许可证擅自从

事建筑施工活

动的，责令其在

建项目停止施

工，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 10 万

元以上 50 万元

以下的罚款；造

成重大安全事

故或者其他严

重后果，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轻微

建筑施工企业未取得安全生产

许可证擅自从事建筑施工活动

的时间在1 个月以内的

责令其在建项目停止施工，没

收违法所得，处 10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建筑施工企业未取得安全生产

许可证擅自从事建筑施工活动

的时间在1个月以上2个月以内

的

责令其在建项目停止施工，没

收违法所得，处 20万元以上

4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建筑施工企业未取得安全生产

许可证擅自从事建筑施工活动

的时间在2 个月以上的

责令其在建项目停止施工，没

收违法所得，处 40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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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B403.2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

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3

.25

建 筑 施 工

企 业 安 全

生 产 许 可

证 有 效 期

满 未 办 理

延期手续，

继 续 进 行

生产

《建筑

施工企

业安全

生产许

可证管

理 规

定》第

八条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

规定》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

满未办理延期手续，继续从事建筑施

工活动的，责令其在建项目停止施工，

限期补办延期手续，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 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仍不办理延期手续，继续从事建

筑施工活动的，依照本规定第二十四

条的规定处罚。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

规定》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建筑施工企业未取得安

全生产许可证擅自从事建筑施工活动

的，责令其在建项目停止施工，没收

违法所得，并处 10万元以上 50 万元

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或者

其他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轻微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 1 个

月内未办理延期手续，继续进行

生产的

责令其在建项目停止施工，限期补办

延期手续，没收违法所得，处 5 万元

以上 6.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 1 个

月以上 2 个月以内未办理延期

手续，继续进行生产的

责令其在建项目停止施工，限期补办

延期手续，没收违法所得，处 6.5 以

上 8.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 2 个

月以上未办理延期手续，继续进

行生产的

责令其在建项目停止施工，限期补办

延期手续，没收违法所得，处 8.5 以

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限期内未完成补办延期手续，继

续进行生产，逾期一个月以内改

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 10万元以上 20 万

元以下的罚款

限期内未完成补办延期手续，继

续进行生产，逾期 1 个月以上 2

个月以内改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 20万元以上 40 万

元以下的罚款

限期内未完成补办延期手续，继

续进行生产，逾期 2 个月以上未

改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 40万元以上 50 万

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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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B403.26.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3

.26.

1

（一）建筑

施 工 企 业

转 让 安 全

生 产 许 可

证

（二）建筑

施 工 企 业

接 受 转 让

安 全 生 产

许可证

《建 筑施

工企 业安

全生 产许

可证 管理

规定》第十

八条/第二

十六 条第

一款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

可证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第

一款

违反本规定，建筑施工企业转

让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没收违

法所得，处 10万元以上 50 万

元以下的罚款，并吊销安全生

产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接受转让的，

依照本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

定处罚。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

可证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建筑施工企业未

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从

事建筑施工活动的，责令其在

建项目停止施工，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 10万元以上 50 万元

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安全事

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

建筑施工企业转让安全生产许可

证，未造成危害后果或造成轻微危

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 10万元以

上 2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吊

销其安全生产许可证

建筑施工企业接受转让安全生产许

可证擅自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时间

在 1个月以内的

责令其在建项目停止施工，

没收违法所得，处 10万元以

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建筑施工企业转让安全生产许可

证，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 20万元以

上 4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吊

销其安全生产许可证

建筑施工企业接受转让安全生产许

可证擅自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时间

在 1个月以上 2个月以内的

责令其在建项目停止施工，

没收违法所得，处 20万元以

上 4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建筑施工企业转让安全生产许可

证，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 40万元以

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吊

销其安全生产许可证

建筑施工企业接受转让安全生产许

可证擅自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时间

在 2个月以上的

责令其在建项目停止施工，

没收违法所得，处 40万元以

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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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B403.26.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3.26

.2

建筑施工

企业冒用

安全生产

许可证或

者使用伪

造的安全

生产许可

证

《建筑施工

企业安全生

产许可证管

理规定》第

十八条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

产许可证管理规定》第

二十六条第二款

冒用安全生产许可证或

者使用伪造的安全生产

许可证的，依照本规定

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处

罚。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

产许可证管理规定》第

二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建筑施工

企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

可证擅自从事建筑施工

活动的，责令其在建项

目停止施工，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 10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

成重大安全事故或者其

他严重后果，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

建筑施工企业冒用安全生产许可证

或者使用伪造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未造成危害后果或造成轻微危害后

果的

责令其在建项目停止施工，没收违

法所得，处 10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一般

建筑施工企业冒用安全生产许可证

或者使用伪造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

责令其在建项目停止施工，没收违

法所得，处 20万元以上 40 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严重

建筑施工施工企业冒用安全生产许

可证或者使用伪造的安全生产许可

证的，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责令其在建项目停止施工，没收违

法所得，处 40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

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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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B404.28.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

准

B404.28

.1

出租单位、自

购建筑起重

机械的使用

单位未按照

规定办理备

案的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

监督管理规定》第二十

八条第一项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

监督管理规定》第二十

八条第一项

违反本规定，出租单位、

自购建筑起重机械的使

用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

告，并处以 5000元以上

1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办理

备案的；

轻微
1 台建筑起重机械未按照规定办

理备案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5000

元以上 7500 元以

下罚款

一般
2 台建筑起重机械未按照规定办

理备案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7500

元以上1万元以下

罚款

严重

3 台以上建筑起重机械未按照规

定办理备案或造成一定后果影响

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1万元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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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B404.28.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

准

B404.28

.2

出租单位、自购建筑

起重机械的使用单位

未按照规定办理注

销手续的

《建筑起重机械

安全监督管理规

定》第二十八条

第二项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

督管理规定》第二十八条

第二项

违反本规定，出租单位、自

购建筑起重机械的使用单

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

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予以警告，并处以 5000 元

以上 1万元以下罚款：

（二）未按照规定办理注销

手续的；

轻微
1 台建筑起重机械未按照规

定办理注销手续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5000

元以上 7500 元以

下罚款

一般
2 台建筑起重机械未按照规

定办理注销手续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7500

元以上1万元以下

罚款

严重

3 台以上建筑起重机械未按

照规定办理注销手续或造

成一定后果影响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1万元

罚款



304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B404.28.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

准

B404.28

.3

出租单位、自购建筑

起重机械的使用单

位未按照规定建立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

技术档案的

《建筑起重机械

安全监督管理规

定》第九条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

督管理规定》第二十八条

第三项

违反本规定，出租单位、

自购建筑起重机械的使

用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予以警告，并

处以 5000 元以上 1 万元

以下罚款：

（三）未按照规定建立建

筑起重机械安全技术档

案的。

轻微

单位有1台建筑起重机械未

按照规定建立建筑起重机

械安全技术档案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5000

元以上 7500 元以

下罚款

一般

单位有2台建筑起重机械未

按照规定建立建筑起重机

械安全技术档案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7500

元以上1万元以下

罚款

严重

单位有3台以上建筑起重机

械未按照规定建立建筑起

重机械安全技术档案或造

成一定后果影响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1万元

罚款



305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B404.29.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

准

B404.29

.1

安装单位未按照安

全技术标准及安

装使用说明书等

检查建筑起重机

械及现场施工条

件的

《建筑起重机械安

全监督管理规定》

第十二条第二项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

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项

违反本规定，安装单位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予以警告，并处以 5000元
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履行第十二条第（二）、

（四）、（五）项安全职责的；

第十二条第二项 安装单位应

当履行下列安全职责：

（二）按照安全技术标准及安装

使用说明书等检查建筑起重机

械及现场施工条件；

轻微

安装单位有 1 台建筑起

重机械及现场施工条件

未按照安全技术标准及

安装使用说明书等检查

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5000

元以上1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一般

安装单位有 2 台建筑起

重机械及现场施工条件

未按照安全技术标准及

安装使用说明书等检查

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1 万元

以上2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严重

安装单位有3台以上建筑

起重机械及现场施工条

件未按照安全技术标准

及安装使用说明书等检

查或造成一定后果影响

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2 万元

以上3万元以下的

罚款



306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B404.29.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

准

B404.29

.2

安装单位未制

定建筑起重机

械安装、拆卸

工程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救援

预案的

《建筑起重机械安

全监督管理规定》

第十二条第四项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

管理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

项

违反本规定，安装单位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

告，并处以 5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履行第十二条第

（二）、（四）、（五）项安全

职责的；

第十二条第四项

安装单位应当履行下列安

全职责：

（四）制定建筑起重机械安

装、拆卸工程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救援预案；

轻微

安装单位有 1 台建筑起重

机械的安装、拆卸未制定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

案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5000

元以上1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一般

安装单位有 2 台建筑起重

机械的安装、拆卸未制定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

案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1万元

以上2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严重

安装单位有 3 台以上建筑

起重机械的安装、拆卸未

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

援预案或造成一定后果影

响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2万元

以上3万元以下的

罚款



307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B404.29.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

准

B404.2

9.3

安装单位未将建筑

起重机械安装、拆

卸工程专项施工方

案，安装、拆卸人

员名单，安装、拆

卸时间等材料报施

工总承包单位和监

理单位审核后，告

知工程所在地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建设主管部门的

《建筑起重机械安

全监督管理规定》

第十二条第五项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

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项

违反本规定，安装单位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予以警告，并处以 5000元
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履行第十二条第（二）、

（四）、（五）项安全职责的；

第十二条 安装单位应当履行

下列安全职责：

（五）将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

卸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安装、拆

卸人员名单，安装、拆卸时间等

材料报施工总承包单位和监理

单位审核后，告知工程所在地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

轻微

未将 1台建筑起重机械安

装、拆卸工程专项施工方

案，安装、拆卸人员名单，

安装、拆卸时间等材料报

施工总承包单位和监理

单位审核后，告知工程所

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5000

元以上1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一般

未将 2台建筑起重机械安

装、拆卸工程专项施工方

案，安装、拆卸人员名单，

安装、拆卸时间等材料报

施工总承包单位和监理

单位审核后，告知工程所

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1万元

以上2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严重

未将 3台以上建筑起重机

械安装、拆卸工程专项施

工方案，安装、拆卸人员

名单，安装、拆卸时间等

材料报施工总承包单位

和监理单位审核后，告知

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

门或造成一定后果影响

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2万元

以上3万元以下的

罚款



308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B404.29.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

准

B404.29

.4

安装单位未按照

规定建立建筑起

重机械安装、拆卸

工程档案的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

督管理规定》第十五条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

督管理规定》第二十九

条第二项

违反本规定，安装单位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予以警告，并处

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

下罚款：

（二）未按照规定建立

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

卸工程档案的；

轻微

未按照规定建立 1 台建

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

工程档案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5000

元以上1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一般

未按照规定建立 2 台建

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

工程档案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1万元

以上2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严重

未按照规定建立 3 台以

上建筑起重机械安装、

拆卸工程档案或造成一

定后果影响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2万元

以上3万元以下的

罚款



309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B404.29.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

准

B404.29.

5

安装单位未按照

建筑起重机械安

装、拆卸工程专

项施工方案及安

全操作规程组织

安装、拆卸作业

的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

监督管理规定》第十

三条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

管理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三

项

违反本规定，安装单位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

告，并处以 5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三）未按照建筑起重机械

安装、拆卸工程专项施工方

案及安全操作规程组织安

装、拆卸作业的。

轻微

有 1 台建筑起重机械未按

照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

卸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及

安全操作规程组织安装、

拆卸作业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5000

元以上1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一般

有 2 台建筑起重机械未按

照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

卸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及

安全操作规程组织安装、

拆卸作业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1 万元

以上2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严重

有 3 台以上建筑起重机械

未按照建筑起重机械安

装、拆卸工程专项施工方

案及安全操作规程组织

安装、拆卸作业或造成一

定后果影响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2 万元

以上3万元以下的

罚款



310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B404.30.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

准

B404.30

.1

使用单位未根据不

同施工阶段、周围

环境以及季节、气

候的变化，对建筑

起重机械采取相应

的安全防护措施的

《建筑起重机械安

全监督管理规定》

第第十八条第一项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

规定》第三十条第一项

违反本规定，使用单位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予以警告，并处以 5000 元

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履行第十八条第（一）、

（二）、（四）、（六）项安全职责

的；

第十八条第一项 使用单位应

当履行下列安全职责：

（一）根据不同施工阶段、周围

环境以及季节、气候的变化，对

建筑起重机械采取相应的安全

防护措施；

轻微

未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

施的建筑起重机械数量1个

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5000

元以上1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一般

未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

施的建筑起重机械数量2个

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1万元

以上2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严重

未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

施的建筑起重机械数量3个

以上的；或造成一定后果影

响的

予责令限期改正，

以警告，处 2万元

以上3万元以下的

罚款



311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B404.30.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

准

B404.30

.2

使用单位未制定建

筑起重机械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救援预

案的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

监督管理规定》第十

八条第二项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

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第一项

违反本规定，使用单位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

告，并处以 5 千元以上 3 万

元以下罚款：

（一）未履行第十八条第

（一）、（二）、（四）、（六）

项安全职责的；

第十八条第二项单位应当

履行下列安全职责：

（二）制定建筑起重机械生

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轻微

未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救援预案的建筑起重机械

数量 1 个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5 千元

以上1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一般

未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救援预案的建筑起重机械

数量 2 个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1 万元

以上2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严重

未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救援预案的建筑起重机械

数量 3 个以上的；或造成

一定后果影响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2 万元

以上3万元以下的

罚款



312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B404.30.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

准

B404.30

.3

使用单位未设置相

应的设备管理机构

或者配备专职的设

备管理人员的

《建筑起重机械安

全监督管理规定》

第十八条第四项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

规定》第三十条第一项

违反本规定，使用单位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予以警告，并处以 5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履行第十八条第（一）、

（二）、（四）、（六）项安全职责

的；

第十八条第四项 使用单位应

当履行下列安全职责：

（四）设置相应的设备管理机构

或者配备专职的设备管理人员；

轻微

未设置相应的设备管理机

构或者未配备专职的设备

管理人员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5000

元以上1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一般

未设置相应的设备管理机

构和未配备专职的设备管

理人员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1 万元

以上2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严重 造成一定后果影响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2 万元

以上3万元以下的

罚款



313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B404.30.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

准

B404.30

.4

使用单位在建

筑起重机械出

现故障或者发

生异常情况时，

未立即停止使

用，或未消除故

障和事故隐患，

就重新投入使

用的

《建筑起重机械

安全监督管理规

定》第十八条第六

项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

理规定》第三十条第一项

违反本规定，使用单位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予以警告，并处以

5000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履行第十八条第

（一）、（二）、（四）、（六）项

安全职责的；

第十八条第六项 使用单位

应当履行下列安全职责：

（六）建筑起重机械出现故障

或者发生异常情况的，立即停

止使用，消除故障和事故隐患

后，方可重新投入使用。

轻微

建筑起重机械出现故障或者发

生异常情况达 1 台，未立即停止

使用，或未消除故障和事故隐

患，就重新投入使用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5000

元以上1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一般

建筑起重机械出现故障或者发

生异常情况达 2 台，未立即停止

使用，或未消除故障和事故隐

患，就重新投入使用的；或存在

重大事故隐患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1万元

以上2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严重

建筑起重机械出现故障或者发

生异常情况达 3 台以上，未立即

停止使用，或未消除故障和事故

隐患，就重新投入使用的；

或造成一定后果影响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2万元

以上3万元以下的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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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B404.30.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

准

B404.30

.5

使用单位未指定

专职设备管理人

员进行现场监督

检查的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

监督管理规定》第三

十条第二项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

监督管理规定》第三

十条第二项

违反本规定，使用单

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并处以 5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

款：

（二）未指定专职设

备管理人员进行现场

监督检查的；

轻微

有 1台建筑起重机械未指定专

职设备管理人员进行现场监

督检查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5000

元以上1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一般

有 2台以上建筑起重机械未指

定专职设备管理人员进行现

场监督检查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1万元

以上2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严重

有 3台以上建筑起重机械未指

定专职设备管理人员进行现

场监督检查或造成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2万元

以上3万元以下的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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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B404.30.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

准

B404.30

.6

使用单位擅

自在建筑起

重机械上安

装非原制造

厂制造的标

准节和附着

装置的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

督管理规定》第二十条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

督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第

三项

违反本规定，使用单位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予以警告，并处以 5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三）擅自在建筑起重机

械上安装非原制造厂制

造的标准节和附着装置

的。

轻微

擅自在1台建筑起重机械上

安装非原制造厂制造的标

准节或附着装置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5000

元以上1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一般

擅自在2台建筑起重机械上

安装非原制造厂制造的标

准节或附着装置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1万元

以上2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严重

擅自在3台以上建筑起重机

械上安装非原制造厂制造

的标准节或附着装置的；或

造成一般以上安全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2万元

以上3万元以下的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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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B404.31.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

准

B404.31

.1

施工总承包单位未

向安装单位提供拟

安装设备位置的基

础施工资料，未能

确保建筑起重机械

进场安装、拆卸所

需的施工条件的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

监督管理规定》第二

十一条第一项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

管理规定》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施工总承包单

位未履行第二十一条第

（一）、（三）、（四）、（五）、

（七）项安全职责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并处以 5000 元以

上 3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一条 施工总承包

单位应当履行下列安全职

责：

（一）向安装单位提供拟安

装设备位置的基础施工资

料，确保建筑起重机械进场

安装、拆卸所需的施工条

件；

轻微

未提供 1 台拟安装设备位

置的基础施工资料，未确

保 1 台建筑起重机械进场

安装、拆卸所需的施工条

件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5000

元以上1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一般

未提供 2 台拟安装设备位

置的基础施工资料，未确

保 2 台建筑起重机械进场

安装、拆卸所需的施工条

件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1万元

以上2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严重

未提供 3 台以上拟安装设

备位置的基础施工资料，

未确保 3 台以上建筑起重

机械进场安装、拆卸所需

的施工条件；或造成一定

后果影响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2万元

以上3万元以下的

罚款



317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B404.31.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

准

B404.31

.2

施工总承包

单位未审核

安装单位、使

用单位的资

质证书、安全

生产许可证

和特种作业

人员的特种

作业操作资

格证书的

《建筑起重机械安

全监督管理规定》

第第二十一条第三

项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

理规定》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

未履行第二十一条第（一）、

（三）、（四）、（五）、（七）项

安全职责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予以警告，并处以

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一条 施工总承包

单位应当履行下列安全职责：

（三）审核安装单位、使用单

位的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

证和特种作业人员的特种作

业操作资格证书；

轻微

安装单位、使用单位的资质证书、

安全生产许可证和特种作业人员

的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合乎要

求，施工总承包单位未审核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5000

元以上1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一般

安装单位、使用单位的资质证书、

安全生产许可证和特种作业人员

的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不全，

施工总承包单位未审核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1 万元

以上2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严重

安装单位、使用单位无资质证书、

安全生产许可证和特种作业人员

无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施工

总承包单位未审核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2 万元

以上3万元以下的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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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B404.31.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

准

B404.31

.3

施工总承包单

位未审核安装

单位制定的建

筑起重机械安

装、拆卸工程专

项施工方案和

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救援预案

的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

监督管理规定》第二

十一条第四项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

管理规定》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施工总承包单

位未履行第二十一条第

（一）、（三）、（四）、（五）、

（七）项安全职责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并处以 5000 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一条 施工总承包

单位应当履行下列安全职

责：

（四）审核安装单位制定的

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

程专项施工方案和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轻微

施工总承包单位未审核 1

台 建 筑 起重机 械 的 安

装、拆卸工程专项施工方

案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救援预案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5000

元以上1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一般

施工总承包单位未审核 2

台 建 筑 起重机 械 的 安

装、拆卸工程专项施工方

案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救援预案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1 万元

以上2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严重

施工总承包单位未审核 3

台以上建筑起重机械的

安装、拆卸工程专项施工

方案和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救援预案或造成一定

后果影响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2 万元

以上3万元以下的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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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B404.31.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

准

B404.31.4

施工总承包单位未

审核使用单位制定

的建筑起重机械生

产安全事故应急救

援预案的

《建筑起重机械

安全监督管理规

定》第二十一条第

五项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未履行第二十一条第

（一）、（三）、（四）、（五）、（七）项安全职责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予以警告，并处以 5000 元以上 3万元以下

罚款。

第二十一条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履行下列安全

职责：

（五）审核使用单位制定的建筑起重机械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轻

微

施工总承包单位未审核使

用单位制定的 1 台建筑起

重机械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救援预案的

责令限期改正，

予 以 警 告， 处

5000 元以上 1万

元以下的罚款

一

般

施工总承包单位未审核使

用单位制定的 2 台建筑起

重机械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救援预案的

责令限期改正，

予以警告，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

以下的罚款

严

重

施工总承包单位未审核使

用单位制定的 3台以上建

筑起重机械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救援预案或造成一定

后果影响的

责令限期改正，

予以警告，处 2

万元以上 3 万元

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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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B404.31.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

准

B404.31

.5

施工总承包

单位在施工

现场有多台

塔式起重机

作业时，未组

织制定并实

施防止塔式

起重机相互

碰撞的安全

措施的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

监督管理规定》第二

十一条第七项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

督管理规定》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施工总承包

单位未履行第二十一条

第（一）、（三）、（四）、

（五）、（七）项安全职责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予以警告，并

处以 5000 元以上 3 万元

以下罚款。

第二十一条 施工总承

包单位应当履行下列安

全职责：

（七）施工现场有多台塔

式起重机作业时，应当组

织制定并实施防止塔式

起重机相互碰撞的安全

措施。

轻微

施工现场应当组织制定并

实施防止相互碰撞的安全

措施的塔式起重机有2台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5000

元以上1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一般

施工现场应当组织制定并

实施防止相互碰撞的安全

措施的塔式起重机有3台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1 万元

以上2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严重

施工现场应当组织制定并

实施防止相互碰撞的安全

措施的塔式起重机有4台以

上；或造成一定后果影响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2 万元

以上3万元以下的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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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B404.32.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4.32

.1

监理单位未审

核建筑起重机

械特种设备制

造许可证、产品

合格证、制造监

督检验证明、备

案证明等文件

的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

监督管理规定》第二

十二条第一项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

理规定》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监理单位未履行

第二十二条第（一）、（二）、

（四）、（五）项安全职责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

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并处以 5000 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二条

监理单位应当履行下列安全

职责：

（一）审核建筑起重机械特种

设备制造许可证、产品合格

证、制造监督检验证明、备案

证明等文件；

轻微

安装单位、使用单位的

建筑起重机械特种设备

制造许可证、产品合格

证、制造监督检验证明、

备案证明等文件合乎要

求，监理单位未审核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

告，处 5000 元以上 1 万

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安装单位、使用单位的

建筑起重机械特种设备

制造许可证、产品合格

证、制造监督检验证明、

备案证明等文件不全，

监理单位未审核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

告，处 1万元以上 2万元

以下的罚款

严重

安装单位、使用单位无

建筑起重机械特种设备

制造许可证、产品合格

证、制造监督检验证明、

备案证明等文件，监理

单位未审核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

告，处 2万元以上 3万元

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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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B404.32.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

准

B404.32

.2

监理单位未

审核建筑起

重机械安装

单位、使用单

位的资质证

书、安全生产

许可证和特

种作业人员

的特种作业

操作资格证

书的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

督管理规定》第二十二

条第二项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

规定》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监理单位未履行第

二十二条第（一）、（二）、（四）、

（五）项安全职责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并处

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二条

监理单位应当履行下列安全职

责：

（二）审核建筑起重机械安装单

位、使用单位的资质证书、安全

生产许可证和特种作业人员的

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

轻微

安装单位、使用单位的资质

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和特

种作业人员的特种作业操

作资格证书合乎要求，监理

单位未审核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一般

安装单位、使用单位的资质

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和特

种作业人员的特种作业操

作资格证书不全，监理单位

未审核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1 万元

以上 2 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严重

安装单位、使用单位无资质

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和特

种作业人员无特种作业操

作资格证书，监理单位未审

核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2 万元

以上 3 万元以下

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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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B404.32.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

准

B404.32

.3

监理单位未

监督安装单

位执行建筑

起重机械安

装、拆卸工程

专项施工方

案情况的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

监督管理规定》第二

十二条第四项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

理规定》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监理单位未履行

第二十二条第（一）、（二）、

（四）、（五）项安全职责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

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并处以 5000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二条

监理单位应当履行下列安全

职责：

（四）监督安装单位执行建筑

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程专项

施工方案情况；

轻微

监理单位未监督安装单位

执行 1 台建筑起重机械安

装、拆卸工程专项施工方

案情况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5000

元以上1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一般

监理单位未监督安装单位

执行 2 台建筑起重机械安

装、拆卸工程专项施工方

案情况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1 万元

以上2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严重

监理单位未监督安装单位

执行 3 台以上建筑起重机

械安装、拆卸工程专项施

工方案情况；或造成一定

后果影响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2 万元

以上3万元以下的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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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B404.32.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4.32

.4

监理单位未

监督检查建

筑起重机械

的使用情况

的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

监督管理规定》第二

十二条第五项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

管理规定》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监理单位未履

行第二十二条第（一）、

（二）、（四）、（五）项安全

职责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予以警告，并处

以 5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

罚款。

第二十二条

监理单位应当履行下列安

全职责：

（五）监督检查建筑起重机

械的使用情况；

轻微
监理单位未履行监督检查，但

使用情况正常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以

警告，处 5000 元以

上 1 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一般
监理单位未履行监督检查，且

现场存在使用不规范现象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以

警告，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监理单位未履行监督检查，且

出现较大安全隐患或造成安

全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以

警告，处 2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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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B404.33.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

准

B404.33

.1

建设单位未按

照规定协调组

织制定防止多

台塔式起重机

相互碰撞的安

全措施的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

督管理规定》第三十三条

第一项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

督管理规定》第三十三条

第一项

违反本规定，建设单位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予以警告，并处以 5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逾期未改的，责令停止施

工：

（一）未按照规定协调组

织制定防止多台塔式起

重机相互碰撞的安全措

施的；

轻微

未按照规定协调组织制定防

止 2台塔式起重机相互碰撞的

安全措施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5000

元以上1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一般

未按照规定协调组织制定防

止 3台塔式起重机相互碰撞的

安全措施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1万元

以上2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严重

未按照规定协调组织制定防

止 4台以上塔式起重机相互碰

撞的安全措施的；或造成一定

后果影响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处 2万元

以上3万元以下的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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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B404.33.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404.33

.2

建设单位在接

到监理单位报

告后，未责令安

装单位、使用单

位立即停工整

改的

《建筑起重机械安

全监督管理规定》

第二十三条第二项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

理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二项

违反本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予以警告，并处以

5000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逾期未改的，责令停止施工：

（二）接到监理单位报告后，

未责令安装单位、使用单位立

即停工整改的。

轻微 安全隐患未进一步发展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以

警告，以 5000 元以

上 1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安全隐患进一步发展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以

警告，以 1万元以上

2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安全隐患造成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以

警告，处 2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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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工程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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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定》B501.41.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501

.41.

1

（一）最高投标限价

上调或下浮

（二）应当招标的建

设工程，招标人自发

出招标文件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未将最

高投标限价及其相

关资料报送工程所

在地工程造价主管

机构备查

且限期内不改正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

价管理规定》第十五

条第三款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

定》第四十一条第一款

招标人、发包人、建设单位违反

本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第十七

条第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九

条、第三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对责任单位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对主

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1千

元以上 3 千元以下罚款。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

定》第十五条第三款

最高投标限价不得上调或下浮。

应当招标的建设工程，招标人应

当自发出招标文件之日起5个工

作日内，将最高投标限价及其相

关资料报送工程所在地工程造

价主管机构备查。

轻微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10

日以内改正

的

对责任单位处以 1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罚

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 1 千

元以上 1.5千元以下罚款

一般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10

日以上 30 日

以内改正的

对责任单位处以 1.5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

下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

1.5 千元以上 2.5 千元以下罚款

严重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30

日以上未改

正的

对责任单位处以 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

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 2.5

千元以上 3千元以下罚款



329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定》B501.41.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501

.41.

2

发包人自签订施工

合同之日起 30 日

内，未将施工合同及

其相关资料报送工

程所在地工程造价

主管机构备案，且限

期内不改正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

价管理规定》第十七

条第二款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

定》第四十一条第一款

招标人、发包人、建设单位违反

本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第十七

条第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九

条、第三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对责任单位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对主

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1千

元以上 3 千元以下罚款。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

定》第十七条第二款

发包人应当自签订施工合同之

日起 30 日内，将施工合同及其

相关资料报送工程所在地工程

造价主管机构备案。经备案的合

同，是工程结算、审计和处理合

同纠纷的依据。

轻微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10

日以内改正

的

对责任单位处以 1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罚

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 1 千

元以上 1.5千元以下罚款

一般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10

日以上 30 日

以内改正的

对责任单位处以 1.5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

下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

1.5 千元以上 2.5 千元以下罚款

严重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30

日以上未改

正的

对责任单位处以 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

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 2.5

千元以上 3千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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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定》B501.41.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501

.41.

3

应当报送政府相关

机构审核的结算文

件，发包人未在确认

之日起 30 日内报

送，且限期内不改正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

价管理规定》第二十

二条第一款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

定》第四十一条第一款

招标人、发包人、建设单位违反

本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第十七

条第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九

条、第三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对责任单位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对主

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1千

元以上 3 千元以下罚款。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

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应当报送政府相关机构审核的

结算文件，发包人应当自确认之

日起 30 日内报送，审核机构应

当自收到之日起 60 日内出具审

核结论性文书。审核机构无正当

理由逾期未出具审核结论性文

书的，视为认可结算文件。

轻微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10

日以内改正

的

对责任单位处以 1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罚

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 1 千

元以上 1.5千元以下罚款

一般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10

日以上 30 日

以内改正的

对责任单位处以 1.5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

下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

1.5 千元以上 2.5 千元以下罚款

严重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30

日以上未改

正的

对责任单位处以 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

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 2.5

千元以上 3千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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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定》B501.41.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501

.41.

4

发包人自结算办理

完毕之日起 30 日

内，未将结算文件及

其相关资料报送工

程所在地工程造价

主管机构备案，且限

期内不改正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

价管理规定》第二十

三条第二款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

定》第四十一条第一款

招标人、发包人、建设单位违反

本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第十七

条第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九

条、第三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对责任单位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对主

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1千

元以上 3 千元以下罚款。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

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发包人应当自结算办理完毕之

日起 30 日内，将结算文件及其

相关资料报送工程所在地工程

造价主管机构备案。

轻微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10

日以内改正

的

对责任单位处以 1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罚

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 1 千

元以上 1.5千元以下罚款

一般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10

日以上 30 日

以内改正的

对责任单位处以 1.5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

下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

1.5 千元以上 2.5 千元以下罚款

严重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30

日以上未改

正的

对责任单位处以 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

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 2.5

千元以上 3千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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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定》B501.41.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501

.41.

5

建设单位承担本单

位的建设工程计价

活动，未有 3名以上

注册在本单位的造

价工程师，且限期内

不改正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

价管理规定》第二十

九条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

定》第四十一条第一款

招标人、发包人、建设单位违反

本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第十七

条第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九

条、第三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对责任单位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对主

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1千

元以上 3 千元以下罚款。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

定》第二十九条

建设单位承担本单位的建设工

程计价活动，应当有 3名以上注

册在本单位的造价工程师。

轻微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10

日以内改正

的

对责任单位处以 1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罚

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 1 千

元以上 1.5千元以下罚款

一般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10

日以上 30 日

以内改正的

对责任单位处以 1.5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

下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

1.5 千元以上 2.5 千元以下罚款

严重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30

日以上未改

正的

对责任单位处以 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

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 2.5

千元以上 3千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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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定》B501.41.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501

.41.

6

建设单位自确认建

设工程造价文件之

日起 30 日内未将概

算价、预算价或者最

高投标限价、合同价

和结算价及其相关

资料报送工程所在

地工程造价主管机

构，并上传至省工程

造价信息化平台，且

限期内不改正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

价管理规定》第三十

八条第三款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

定》第四十一条第一款

招标人、发包人、建设单位违反

本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第十七

条第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九

条、第三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对责任单位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对主

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1千

元以上 3 千元以下罚款。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

定》第三十八条第三款

建设单位应当自确认建设工程

造价文件之日起 30 日内将概算

价、预算价或者最高投标限价、

合同价和结算价及其相关资料

报送工程所在地工程造价主管

机构，并上传至省工程造价信息

化平台。

轻微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10

日以内改正

的

对责任单位处以 1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罚

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 1 千

元以上 1.5千元以下罚款

一般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10

日以上 30 日

以内改正的

对责任单位处以 1.5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

下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

1.5 千元以上 2.5 千元以下罚款

严重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30

日以上未改

正的

对责任单位处以 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

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 2.5

千元以上 3千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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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定》B501.41.7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501

.41.

7

发包人要求缩短施

工工期、提前竣工或

者工程质量优良的，

未在施工合同中明

确，或增加的费用未

计入建设工程概算、

预算或者最高投标

限价内，或施工工期

短于施工标准工期

的 80%，获提前竣工

费、优质工程费超过

合同价款的 5%，且

限期内不改正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

价管理规定》第二十

四条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

定》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发包人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

的，并对责任单位处以 5万元以

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对主要负

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5千元以

上 1万元以下罚款。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

定》第二十四条

发包人要求缩短施工工期、提前

竣工或者工程质量优良的，应当

在施工合同中明确，增加的费用

计入建设工程概算、预算或者最

高投标限价内，但施工工期不得

短于施工标准工期的 80%，提前

竣工费、优质工程费最高均不得

超过合同价款的 5%。

轻微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10

日以内改正

的

对责任单位处以 5万元以上 6.5万元以下罚

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 5 千

元以上 0.65 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10

日以上 30 日

以内改正的

对责任单位处以 6.5万元以上 8.5万元以下

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 0.65
万元以上 0.85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30

日以上未改

正的

对责任单位处以 8.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

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 0.85
万元以上 1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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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定》B501.41.8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501

.41.

8

（一）招标文件、施

工合同中未明确发

承包双方承担风险

的内容、范围和费

用。发包人以无限风

险、所有风险等规避

自身风险

（二）承包人采购材

料、设备的，合同没

有约定且合同履行

期间工程造价主管

机构发布的材料、设

备或者施工机械台

班价格涨落超过 5%
时，发包人未按照风

险共担的原则承担

超过 5%部分的风险

费用，并调整合同价

款

且限期内不改正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

价管理规定》第二十

五条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

定》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发包人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

的，并对责任单位处以 5万元以

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对主要负

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5千元以

上 1万元以下罚款。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

定》第二十五条

招标文件、施工合同中应当明确

发承包双方承担风险的内容、范

围和费用。发包人不得以无限风

险、所有风险等规避自身风险。

承包人采购材料、设备的，合同

没有约定且合同履行期间工程

造价主管机构发布的材料、设备

或者施工机械台班价格涨落超

过 5%时，发包人应当按照风险共

担的原则承担超过 5%部分的风

险费用，并调整合同价款。

轻微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10

日以内改正

的

对责任单位处以 5万元以上 6.5万元以下罚

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 5 千

元以上 0.65 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10

日以上 30 日

以内改正的

对责任单位处以 6.5万元以上 8.5万元以下

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 0.65
万元以上 0.85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30

日以上未改

正的

对责任单位处以 8.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

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 0.85
万元以上 1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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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定》B501.41.9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501

.41.

9

（一）从事建设工程

造价咨询业务的企

业，未依法取得相应

的资质证书

（二）工程造价咨询

企业设立或者资质

信息变更的，未自确

认之日起 30 日内报

送省工程造价主管

机构

且限期内不改正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

价管理规定》第二十

六条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

定》第四十一条第三款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违反本规定

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规定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

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对责任单位处以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对

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 1

千元以上 3 千元以下罚款。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

定》第二十六条

从事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

企业，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资质

证书。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设立或者资

质信息变更的，应当自确认之日

起 30 日内报送省工程造价主管

机构。

轻微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10

日以内改正

的

对责任单位处以 1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罚

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 1 千

元以上 1.5千元以下罚款

一般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10

日以上 30 日

以内改正的

对责任单位处以 1.5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

下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

1.5 千元以上 2.5 千元以下罚款

严重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30

日以上未改

正的

对责任单位处以 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

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 2.5

千元以上 3千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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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定》B501.41.10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501

.41.

10

（一）工程造价咨询

企业设立分支机构

的，未在分支机构领

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30 日内，将注册地

址、注册资本、法定

代表人、经营范围等

资料报送省工程造

价主管机构

（二）工程造价咨询

企业在非工商注册

所在地承接单项咨

询业务的，未在签订

合同之日起 30 日

内，将工程造价咨询

合同及从事咨询业

务的组织形式、人员

架构等资料报送工

程所在地地级市工

程造价主管机构

且限期内不改正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

价管理规定》第二十

七条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

定》第四十一条第三款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违反本规定

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规定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

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对责任单位处以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对

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 1

千元以上 3 千元以下罚款。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

定》第二十七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设立分支机

构的，应当在分支机构领取营业

执照之日起 30 日内，将注册地

址、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经

营范围等资料报送省工程造价

主管机构。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在非工商注

册所在地承接单项咨询业务的，

应当在签订合同之日起30日内，

将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及从事咨

询业务的组织形式、人员架构等

资料报送工程所在地地级市工

程造价主管机构。

轻微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10

日以内改正

的

对责任单位处以 1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罚

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 1 千

元以上 1.5千元以下罚款

一般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10

日以上 30 日

以内改正的

对责任单位处以 1.5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

下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

1.5 千元以上 2.5 千元以下罚款

严重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30

日以上未改

正的

对责任单位处以 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

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 2.5

千元以上 3千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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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定》B501.42.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501

.42.

1

编制投资估算、概

算、预算或者最高投

标限价、工程结算等

建设工程造价文件

的质量偏差率，超过

规定的 20%、10%、

5%、5%，且限期内

不改正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

价管理规定》第三十

一条第二款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

定》第四十二条

建设工程造价文件编制单位违

反本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第

三十三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其中，违反第三

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并对责任

单位处以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

下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

任人处以 3千元以上 5千元以下

罚款；违反第三十三条第（一）

至第（四）项规定的，并对责任

单位处以 3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

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

人处以 3千元以上 5千元以下罚

款；违反第三十三条（五）至第

（七）项规定的，并对责任单位

处 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罚款，

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 5
千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涉嫌

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

定》第三十一条第二款

编制投资估算、概算、预算或者

最高投标限价、工程结算等建设

工程造价文件的质量偏差率，分

别不得超过规定的 20%、10%、5%、

5%。

轻微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10

日以内改正

的

没收违法所得，对责任单位处以 5 万元以

上 6.5万元以下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

责任人处以 3千元以上 3.5千元以下罚款

一般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10

日以上 30 日

以内改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对责任单位处以 6.5万元以

上 8.5万元以下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

责任人处以 3.5千元以上 4.5千元以下罚款

严重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30

日以上未改

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对责任单位处以 8.5万元以

上 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

责任人处以 4.5千元以上 5 千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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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定》B501.42.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501

.42.

2

建设工程造价文件

编制单位有下列行

为

（一）涂改、倒卖、

租借资质证书，或者

以其他形式非法取

得、转让资质证书

（二）超越资质等级

业务范围承接咨询

业务

（三）同时接受招标

人和投标人或者两

个以上投标人对同

一工程的咨询业务

（四）转包承接的咨

询业务

且限期内不改正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

价管理规定》第三十

三条第（一）至第（四）

项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

定》第四十二条

建设工程造价文件编制单位违

反本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第

三十三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其中，违反第三

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并对责任

单位处以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

下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

任人处以 3千元以上 5千元以下

罚款；违反第三十三条第（一）

至第（四）项规定的，并对责任

单位处以 3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

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

人处以 3千元以上 5千元以下罚

款；违反第三十三条（五）至第

（七）项规定的，并对责任单位

处 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罚款，

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 5
千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涉嫌

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

定》第三十三条第（一）至第（四）

项

建设工程造价文件编制单位不

得有下列行为：

（一）涂改、倒卖、租借资质证

轻微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10

日以内改正

的

没收违法所得，对责任单位处以 3 万元以

上 3.5万元以下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

责任人处以 3千元以上 3.5千元以下罚款

一般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10

日以上 30 日

以内改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对责任单位处以 3.5万元以

上 4.5万元以下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

责任人处以 3.5千元以上 4.5千元以下罚款

严重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30

日以上未改

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对责任单位处以 4.5万元以

上 5 万元以下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

责任人处以 4.5千元以上 5 千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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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取得、

转让资质证书；

（二）超越资质等级业务范围承

接咨询业务；

（三）同时接受招标人和投标人

或者两个以上投标人对同一工

程的咨询业务；

（四）转包承接的咨询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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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定》B501.42.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501

.42.

3

建设工程造价文件

编制单位有下列行

为

（一）出具虚假建设

工程造价文件

（二）低于标准 80%

收费、给予回扣等方

式进行不正当竞争

（三）法律、法规和

规章禁止的其他行

为

且限期内不改正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

价管理规定》第三十

三条第（五）至第（七）

项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

定》第四十二条

建设工程造价文件编制单位违

反本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第

三十三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其中，违反第三

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并对责任

单位处以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

下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

任人处以 3千元以上5千元以下

罚款；违反第三十三条第（一）

至第（四）项规定的，并对责任

单位处以 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

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

人处以3千元以上5千元以下罚

款；违反第三十三条（五）至第

（七）项规定的，并对责任单位

处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罚款，

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 5

千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涉嫌

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

定》第三十三条第（五）至第（七）

项

建设工程造价文件编制单位不

得有下列行为：

（五）出具虚假建设工程造价文

件；

轻微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10

日以内改正

的

没收违法所得，对责任单位处以 5 万元以

上 6.5 万元以下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

接责任人处以 5千元以上 0.65 万元以下罚

款。

一般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10

日以上 30 日

以内改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对责任单位处以 6.5 万元

以上 8.5 万元以下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和

直接责任人处以 0.65 万元以上 0.85 万元

以下罚款。

严重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30

日以上未改

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对责任单位处以 8.5 万元

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

接责任人处以 0.85 万元以上 1万元以下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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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低于标准 80%收费、给予

回扣等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

（七）法律、法规和规章禁止的

其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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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定》B501.43.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501

.43.

1

（一）从事建设工程

计价活动的人员，未

依法取得造价工程

师注册证书或者全

国建设工程造价员

资格证书

（二）造价员编制的

建设工程造价文件

未经注册造价工程

师复核。建设工程造

价文件未由负责本

次计价活动的注册

造价工程师签字并

加盖执业印章

且限期内不改正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

价管理规定》第二十

八条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

定》第四十三条

工程造价从业人员违反本规定

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二

款、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

正的，没收违法所得。其中，违

反第二十八条、第三十四条第

（一）项至第（二）规定的，并

处以 1 千元以上 3 千元以下罚

款；违反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

的，并处以 3千元以上 5千元以

下罚款；违反第三十四条第（三）

至第（七）项规定的，并处以 5

千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涉嫌

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

定》第二十八条

从事建设工程计价活动的人员，

应当依法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

证书或者全国建设工程造价员

资格证书。

造价员编制的建设工程造价文

件应当经注册造价工程师复核。

建设工程造价文件应当由负责

本次计价活动的注册造价工程

师签字并加盖执业印章。

轻微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10

日以内改正

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以 1 千元以上 1.5千元以

下罚款

一般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10

日以上 30 日

以内改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以 1.5 千元以上 2.5 千

元以下罚款

严重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30

日以上未改

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以 2.5 千元以上 3千元

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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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定》B501.43.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501

.43.

2

工程造价从业人员

编制投资估算、概

算、预算或者最高投

标限价、工程结算等

建设工程造价文件

的质量偏差率，超过

规定的 20%、10%、

5%、5%，且限期内

不改正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

价管理规定》第三十

一条第二款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

定》第四十三条

工程造价从业人员违反本规定

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二

款、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

正的，没收违法所得。其中，违

反第二十八条、第三十四条第

（一）项至第（二）规定的，并

处以 1 千元以上 3 千元以下罚

款；违反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

的，并处以 3千元以上 5千元以

下罚款；违反第三十四条第（三）

至第（七）项规定的，并处以 5

千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涉嫌

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

定》第三十一条第二款

编制投资估算、概算、预算或者

最高投标限价、工程结算等建设

工程造价文件的质量偏差率，分

别不得超过规定的 20%、10%、5%、

5%。

轻微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10

日以内改正

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以 3 千元以上 3.5千元以

下罚款

一般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10

日以上 30 日

以内改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以 3.5 千元以上 4.5 千

元以下罚款

严重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30

日以上未改

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以 4.5 千元以上 5千元

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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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定》B501.43.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501

.43.

3

工程造价从业人员

（一）涂改、倒卖、

租借或者以其他形

式非法转让资格证

书、执业印章；

（二）同时在两个或

者两个以上单位执

业

且限期内不改正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

价管理规定》第三十

四条第（一）项至第

（二）项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

定》第四十三条

工程造价从业人员违反本规定

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二

款、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

正的，没收违法所得。其中，违

反第二十八条、第三十四条第

（一）项至第（二）项规定的，

并处以1千元以上3千元以下罚

款；违反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

的，并处以 3千元以上 5千元以

下罚款；违反第三十四条第（三）

至第（七）项规定的，并处以 5

千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涉嫌

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

定》第三十四条第（一）项至第

（二）项

工程造价从业人员不得有下列

行为：

（一）涂改、倒卖、租借或者以

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格证书、执

业印章；

（二）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

单位执业；

轻微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10

日以内改正

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以 1 千元以上 1.5千元以

下罚款

一般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10

日以上 30 日

以内改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以 1.5 千元以上 2.5 千

元以下罚款

严重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30

日以上未改

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以 2.5 千元以上 3千元

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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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定》B501.43.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501

.43.

4

工程造价从业人员

（一）故意抬高或者

压低工程造价

（二）签署虚假建设

工程造价文件

（三）同时接受招标

人和投标人或者两

个以上投标人对同

一工程的咨询业务

（四）在执业中实施

商业贿赂，谋取不正

当利益

（五）法律、法规和

规章禁止的其他行

为

且限期内不改正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

价管理规定》第三十

四条第（三）至第（七）

项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

定》第四十三条

工程造价从业人员违反本规定

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二

款、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

正的，没收违法所得。其中，违

反第二十八条、第三十四条第

（一）项至第（二）项规定的，

并处以1千元以上3千元以下罚

款；违反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

的，并处以 3千元以上 5千元以

下罚款；违反第三十四条第（三）

至第（七）项规定的，并处以 5

千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涉嫌

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

定》第三十四条第（三）至第（七）

项

工程造价从业人员不得有下列

行为：

（三）故意抬高或者压低工程造

价；

（四）签署虚假建设工程造价文

件；

（五）同时接受招标人和投标人

或者两个以上投标人对同一工

程的咨询业务；

（六）在执业中实施商业贿赂，

轻微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10

日以内改正

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以 5 千元以上 6.5千元以

下罚款

一般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10

日以上 30 日

以内改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以 6.5 千元以上 8.5 千

元以下罚款

严重

限期内未改

正，逾期 30

日以上未改

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以 8.5 千元以上 1万元

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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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取不正当利益；

（七）法律、法规和规章禁止的

其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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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B502.2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502

.23

工程造价咨询

企业在建筑工

程 计 价 活 动

中，出具有虚

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的工程

造价成果文件

《建筑工程施工

发包与承包计价

管理办法》第二十

三条

《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

承包计价管理办法》第二

十三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在建

筑工程计价活动中，出具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的，

记入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信用档案，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

罚款，并予以通报。

轻微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工程

造价金额在 10万元以下的

责令改正，处 1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

罚款，并予以通报。

一般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工程

造价金额在 10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

责令改正，处 1.5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

的罚款，并予以通报。

严重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工程

造价金额在 50万元以上

的，或 3年内 2 次以上同类

型违法行为的

责令改正，处 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

罚款，并予以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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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散装水泥、墙体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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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促进散装水泥发展和应用规定》B601.27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601

.27

使用不具有相应资

质等级企业生产的

预拌混凝土和混凝

土预制构件

《广东省促进散装水

泥发展和应用规定》第

十七条第二款

《广东省促进散装水泥发展和

应用规定》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规

定，使用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企

业生产的预拌混凝土和混凝土

预制构件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

款。

第十七条第二款

建设工程项目应当使用具有相

应资质等级企业生产的预拌混

凝土和混凝土预制构件。

轻微

使用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企业

生产的预拌混凝土和混凝土预

制构件的购买合同（无合同时工

程造价）金额在 10万元以下的；

处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使用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企业

生产的预拌混凝土和混凝土预

制构件的购买合同（无合同时工

程造价）金额在 10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

处1.5万元以上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使用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企业

生产的预拌混凝土和混凝土预

制构件的购买合同（无合同时工

程造价）金额在 20万元以上的

处 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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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促进散装水泥发展和应用规定》B601.29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601.2

9

散 装 水泥 和

预拌混凝土、

预 拌 砂浆 的

生产、经营、

运输、使用单

位 未 将运 输

车、搅拌车、

泵送车、搅拌

机、储存器、

计 量 器等 设

施、设备报省

散 装 水泥 主

管机构备案

《广东省促进散装水泥发

展和应用规定》第二十条

第二款

《广东省促进散装水泥发展和

应用规定》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规

定，未将运输车、搅拌车、泵送

车、搅拌机、储存器、计量器等

设施、设备报省散装水泥主管机

构备案的，由省住房城乡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条第二款

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预拌砂

浆的生产、经营、运输、使用单

位应当将所使用的上述设施、设

备报省散装水泥主管机构备案。

轻微 初次的
责令改正，处 1万元以上 1.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一般 同类型违法 2次的
责令改正，处 1.5 万元以上 2.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同类型违法 3 次及以

上的

责令改正，处 2.5 万元以上 3 万元

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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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发展应用新型墙体材料管理规定》B602.1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602.15

建设单位指定建

筑设计、施工单位

选用实心粘土砖

或者已规定禁止

使用的其他墙体

材料

《广东省发

展应用新型

墙体材料管

理规定》第

十二条第一

款

《广东省发展应用新型墙

体材料管理规定》办法第

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第

一款规定的，由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并

对建设单位处１万元以

上３万元以下罚款。

《广东省发展应用新型墙

体材料管理规定》办法第

十二条第一款

建设单位不得以任何理

由指定建筑设计、施工单

位选用实心粘土砖或者

已规定禁止使用的其他

墙体材料。

轻微
购买合同金额 5 万元以下

的

责令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一般
购买合同金额 5 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

责令改正，处 1.5 万元以上 2.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购买合同金额 10 万元以

上的

责令改正，处 2.5 万元以上 3万元

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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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发展应用新型墙体材料管理规定》B602.1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602.1

6

设计单位未根据规

定采用新型墙体材

料，并严格按照相

应的标准和技术规

范进行设计，在图

纸上标明所使用的

新型墙体材料品

种、规格、性能指

标和施工技术要求

《广东省发展

应用新型墙体

材 料 管 理 规

定》第十二条

第二款

《广东省发展应用新型

墙体材料管理规定》办

法第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

第二款规定的，由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

改正，并对设计单位处

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

下罚款。

《广东省发展应用新型

墙体材料管理规定》第

十二条第二款

设计单位必须根据规

定采用新型墙体材料，

并严格按照相应的标

准和技术规范进行设

计，在图纸上标明所使

用的新型墙体材料品

种、规格、性能指标和

施工技术要求。

轻微

在图纸上标明所使用的新

型墙体材料品种、规格、

性能指标和施工技术要求

不全的

责令改正，处以 1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未在图纸上标明所使用的

新型墙体材料品种、规格、

性能指标和施工技术要求

的

责令改正，处以 1.5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未根据规定采用新型墙体

材料，并未严格按照相应

的标准和技术规范进行设

计的

责令改正，处以 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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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发展应用新型墙体材料管理规定》B602.17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602

.17

施工单位未按照设

计文件的要求使用

新型墙体材料，并

按照相应的施工技

术规程和设计要求

进行施工

《广东省发展应

用新型墙体材料

管理规定》第十

二条第三款

《广东省发展应用新型

墙体材料管理规定》办

法第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

第三款规定的，由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

改正，并对施工单位处

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

下罚款。

《广东省发展应用新

型墙体材料管理规定》

第十二条第三款

施工单位应当按照设

计文件的要求使用新

型墙体材料，并按照相

应的施工技术规程和

设计要求进行施工。

轻微
未造成后果或造成轻微危

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以 1 万元以上 1.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以 1.5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以 2.5 万元以上 3 万

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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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发展应用新型墙体材料管理规定》B602.18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602.18

监理单位监督不

力，包庇施工单

位不采用新型墙

体材料，或者不

按照标准对墙体

工程进行监理

《广东省发展

应用新型墙体

材料管理规定》

第十二条第三

款

《广东省发展应用新型墙体

材料管理规定》办法第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第三

款规定，监理单位监督不

力，包庇施工单位不采用新

型墙体材料，或者不按照标

准对墙体工程进行监理的，

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

其改正，并对监理单位处１

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

《广东省发展应用新型墙体材

料管理规定》第十二条第三款

施工单位应当按照设计文

件的要求使用新型墙体材

料，并按照相应的施工技术

规程和设计要求进行施工。

轻微
未造成后果或造成轻微危

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 1.5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 2.5 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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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行政许可类



357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B701.4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

1.4

1

以欺骗、贿赂

等不正当手段

取得注册证书

和执业印章

《中华人民共

和国注册建筑

师条例实施细

则》第四十一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

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第

四十一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

段取得注册证书和执业

印章的，由全国注册建筑

师管理委员会或省、自治

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

理委员会撤销注册证书

并收回执业印章，三年内

不得再次申请注册，并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

主管部门处以罚款。其中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

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

款。

轻微

没有违法所得，未造成危害

后果或造成轻微危害后果

的

由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

员会或省、自治区、直辖市

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撤

销注册证书并收回执业印

章，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注

册，处 3000 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下的

由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

员会或省、自治区、直辖市

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撤

销注册证书并收回执业印

章，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注

册，处以违法所得 1倍以下的

罚款

一般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一般危

害后果的

由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

员会或省、自治区、直辖市

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撤

销注册证书并收回执业印

章，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注

册，处 3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

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

由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

员会或省、自治区、直辖市

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撤

销注册证书并收回执业印

章，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注

册，处以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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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严重危

害后果的

由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

员会或省、自治区、直辖市

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撤

销注册证书并收回执业印

章，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注

册，处 7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1 万元以上的

由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

员会或省、自治区、直辖市

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撤

销注册证书并收回执业印

章，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注

册，处以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3

倍以下且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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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B701.4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

1.4

2

未 受 聘 并

注 册 于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境 内

一 个 具 有

工 程 设 计

资 质 的 单

位，从事建

筑 工 程 设

计 执 业 活

动

中华人民共

和国注册建

筑师条例实

施细则第二

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

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细则，未受聘并

注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一个具有工程设计

资质的单位，从事建筑

工程设计执业活动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

设主管部门给予警告，

责令停止违法活动，并

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没有违法所得的

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活动，

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一般
违法所得在 5 万元以下的；

或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活动，

处以 1.5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严重
违法所得在 5 万元以上的；

或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活动，

处以2.5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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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B701.4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

1.4

3

未 办 理 变

更 注 册 而

继续执业，

限 期 内 未

改正

《中华人民共和

国注册建筑师条

例实施细则》第

二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

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

则》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细则，未办理变

更注册而继续执业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

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正的，可

处以 5000 元以下的罚

款。

轻微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15

日以内改正的
可处 1500 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15

日以上 30 日以内改正的

处1500元以上3500元以下的罚

款

严重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30

日以上未改正的

处3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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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B701.4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

1.4

4

涂 改 、 倒

卖、出租、

出 借 或 者

以 其 他 形

式 非 法 转

让 执 业 资

格证书、互

认 资 格 证

书、注册证

书 和 执 业

印章

《中华人民

共和国注册

建筑师条例

实施细则》

第十六条第

三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

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

则》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细则，涂改、

倒卖、出租、出借或

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

让执业资格证书、互

认资格证书、注册证

书和执业印章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

设 主 管 部 门 责 令 改

正，其中没有违法所

得的，处以 1 万元以

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处以违法所得 3 倍

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

的罚款。

轻微

没有违法所得，未造成

危害后果或造成轻微危

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 3000 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

下的

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1 倍以下的

罚款

一般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一

般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 3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

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

上 1 万元以下的

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

严重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严

重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 7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

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1万元以上

的

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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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B701.4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

1.4

5

注 册 建 筑

师 或 者 其

聘 用 单 位

未 按 照 要

求 提 供 注

册 建 筑 师

信 用 档 案

信息，逾期

未改正

《 中 华 人民 共

和 国 注 册 建 筑

师 条 例 实 施 细

则》第三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

注册建筑师条例实

施细则》第四十五

条

违反本细则，注册建

筑师或者其聘用单

位未按照要求提供

注册建筑师信用档

案信息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建设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正的，

可处以 1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15

日以内改正的
可处 1000 元以上 4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15

日以上 30 日以内改正

的

处 4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30

日以上未改正的
处 7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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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B701.4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1

.46

聘 用 单 位

为 申 请 人

提 供 虚 假

注册材料，

逾 期 未 改

正

《 中华 人民

共 和国 注 册

建 筑师 条 例

实施细则》第

四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

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第

四十六条

聘用单位为申请人提供虚

假注册材料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轻微

聘用单位为 1个申请人提

供虚假注册材料，逾期未

改正的

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一般

聘用单位为 2 个以上 5个

以下申请人提供虚假注

册材料，逾期未改正的

处以 1.5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严重

聘用单位为 5个以上申请

人提供虚假注册材料，逾

期未改正的

处以 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

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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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B702.37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2.37

以欺骗、贿

赂 等 不 正

当 手 段 取

得 工 程 造

价 咨 询 企

业资质

《 工程造 价

咨 询企 业 管

理办法》第四

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

业管理办法》第三十

七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

当手段取得工程造

价咨询企业资质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建设主管部

门或者有关专业部

门给予警告，并处以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

下的罚款，申请人 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资质。

轻微 造成后果轻微的

给予警告，处1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

申请人 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工程造价咨询

企业资质

一般 造成后果一般的

给予警告，处 1.5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罚

款，申请人 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工程造价咨

询企业资质

严重 造成后果严重的

给予警告，处2.5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申请人 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工程造价咨询

企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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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B702.38

序号
违法行

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2.38

未取得

工程造

价咨询

企业资

质从事

工程造

价咨询

活动或

者超越

资质等

级承接

工程造

价咨询

业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管理办法》第二十七

条第二项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

理办法》第三十八条

未取得工程造价咨询企

业资质从事工程造价咨

询活动或者超越资质等

级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

务的，出具的工程造价成

果文件无效，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或者有关专业部门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并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涉案工程造价成果文件总金

额 6000 万元以下的

出具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无效，给予警

告，责令限期改正，处以 1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涉案工程造价成果文件总金

额6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

的

出具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无效，给予警

告，责令限期改正，处以 1.5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涉案工程造价成果文件总金

额 1亿元以上的

出具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无效，给予警

告，责令限期改正，处 2.5 万元以上 3万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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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B702.39
序

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

2.3

9

工程造价

咨询企业

不及时办

理资质证

书变更手

续，限期

内不改正

《工程造价咨

询企业管理办

法》第十七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

法》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工

程造价咨询企业不及时办理

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的，由资质

许可机关责令限期办理；逾期

不办理的，可处以 1万元以下

的罚款。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

法》第十七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名称、住

所、组织形式、法定代表人、

技术负责人、注册资本等事项

发生变更的，应当自变更确立

之日起 30日内，到资质许可

机关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

轻微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15日以内改正的
可处 3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15日以上30日以内改

正的

处 3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30日以上未改正的
处 7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367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B702.40.1

序号
违法行

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2.40

.1

工程造

价咨询

企业新

设立分

支机构

不 备

案，限

期内不

改正

《工程造价咨询

企业管理办法》第

二十三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

业管理办法》第四十

条第(一)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建设主管部

门或者有关专业部

门给予警告，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未改正

的，可处以 5000 元

以上 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一）违反本办法第

二十三条规定，新设

立分支机构不备案

的；

轻微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15日以内改正的
可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15日以上30日以内改

正的

处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30日以上未改正的
处 1.5 万元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



368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B702.40.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2.40

.2

工程造价

咨询企业

跨省、自

治区、直

辖市承接

业务不备

案，限期

内不改正

《工程造价咨

询企业管理办

法》第二十五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

业管理办法》第四十

条第(二)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建设主管部

门或者有关专业部

门给予警告，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未改正

的，可处以 5000 元

以上 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二）违反本办法第

二十五条规定，跨

省、自治区、直辖市

承接业务不备案的。

轻微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15日以内改正的
可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15日以上30日以内改

正的

处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30日以上未改正的
处 1.5 万元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



369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B702.41.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2.41

.1

工程造价

咨询企业

涂改、倒

卖、出租、

出借资质

证书，或

者以其他

形式非法

转让资质

证书

《工程造价咨

询企业管理办

法》第二十七条

第(一)项

《工程造价咨询企

业管理办法》第四十

一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有本办法第二十七

条行为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建设主管部门或

者有关专业部门给

予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并处以 1万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

《工程造价咨询企

业管理办法》第二十

七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涂改、倒卖、

出租、出借资质证

书，或者以其他形式

非法转让资质证书；

轻微
未造成危害后果或造成轻

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处以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处以 1.5 万元以

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处以 2.5 万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370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B702.41.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2.41

.2

工程造价咨

询企业超越

资质等级业

务范围承接

工程造价咨

询业务

《工程造价

咨询企业管

理办法》第

二十七条第

(二)项

《工程造价咨询企

业管理办法》第四十

一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有本办法第二十七

条行为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建设主管部门或

者有关专业部门给

予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并处以 1万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

《工程造价咨询企

业管理办法》第二十

七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不得有下列行为：

（二）超越资质等级

业务范围承接工程

造价咨询业务；

轻微
涉案工程造价成果文件

总金额 6000 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处以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涉案工程造价成果文件

总金额 6000 万元以上 1

亿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处以 1.5 万元以

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涉案工程造价成果文件

总金额 1 亿元以上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处以 2.5 万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371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B702.41.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2.41

.3

工程造价

咨询企业

同时接受

招标人和

投标人或

两个以上

投标人对

同一工程

项目的工

程造价咨

询业务

《工程造价

咨询企业管

理办法》第二

十 七 条 第

(三)项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

理办法》第四十一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有本

办法第二十七条行为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

者有关专业部门给予警

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以 1 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

的罚款。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

理办法》第二十七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不得

有下列行为：

（三）同时接受招标人和

投标人或两个以上投标

人对同一工程项目的工

程造价咨询业务；

轻微
涉案工程造价成果文件总金额

6000 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处以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涉案工程造价成果文件总金额

6000 万元以上 1亿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处以 1.5 万元以

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涉案工程造价成果文件总金额

1亿元以上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处以 2.5 万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372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B702.41.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2.41

.4

工 程 造 价

咨 询 企 业

以 给 予 回

扣、恶意压

低 收 费 等

方 式 进 行

不 正 当 竞

争

《 工程造 价

咨 询企 业 管

理办法》第二

十 七 条 第

(四)项

《工程造价咨询企

业管理办法》第四十

一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有本办法第二十七

条行为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建设主管部门或

者有关专业部门给

予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并处以 1万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

《工程造价咨询企

业管理办法》第二十

七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不得有下列行为：

（四）以给予回扣、

恶意压低收费等方

式进行不正当竞争；

轻微 造成后果轻微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处以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造成后果一般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处以 1.5 万元以

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后果严重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处以 2.5 万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373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B702.41.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2.41

.5

工 程 造 价

咨 询 企 业

转 包 承 接

的 工 程 造

价 咨 询 业

务

《 工程造 价

咨 询企 业 管

理办法》第二

十 七 条 第

(五)项

《工程造价咨询企

业管理办法》第四十

一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有本办法第二十七

条行为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建设主管部门或

者有关专业部门给

予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并处以 1万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

《工程造价咨询企

业管理办法》第二十

七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不得有下列行为：

（五）转包承接的工

程造价咨询业务；

轻微
涉案工程造价成果文件总金

额 6000 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处以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涉案工程造价成果文件总金

额 6000 万元以上 1亿元以下

的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处以 1.5 万元以

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涉案工程造价成果文件总金

额 1 亿元以上的；或严重影

响造价市场秩序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处以 2.5 万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374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B702.41.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2.41

.6

工 程 造 价

咨 询 企 业

有法律、法

规 禁 止 的

其他行为

《 工程造 价

咨 询企 业 管

理办法》第二

十 七 条 第

(六)项

《工程造价咨询企

业管理办法》第四十

一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有本办法第二十七

条行为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建设主管部门或

者有关专业部门给

予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并处以 1万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

《工程造价咨询企

业管理办法》第二十

七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不得有下列行为：

（六）法律、法规禁

止的其他行为。

轻微 造成后果轻微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处以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造成后果一般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处以 1.5 万元以

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后果严重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处以 2.5 万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375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B703.3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3.32

聘用单位

为申请人

提供虚假

注册材料

《注册造价工程师

管理办法》第三十二

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

管理办法》第三十二

条

聘用单位为申请人

提供虚假注册材料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或者其他有关

部门给予警告，并可

处以1万元以上3万

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聘用单位为 1 个申请

人提供虚假注册材料

的

给予警告，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一般

聘用单位为2个以上5

个以下申请人提供虚

假注册材料的

给予警告，处以 1.5 万元以上 2.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严重

聘用单位为 5 个以上

申请人提供虚假注册

材料的

给予警告，处以 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

下的罚款



376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B703.3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3.33

以欺骗、贿赂

等不正当手

段取得造价

工程师注册

《注册造价工程

师管理办法》第

三十三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

管理办法》第三十三

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

当手段取得造价工

程师注册的，由注册

机关撤销其注册，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

注册，并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建设

主管部门处以罚款。

其中，没有违法所得

的，处以 1万元以下

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轻微

没有违法所得，未造

成危害后果或造成

轻微危害后果的

由注册机关撤销其注册，3 年内不得

再次申请注册，处 3000 元以下的罚

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

以下的

由注册机关撤销其注册，3 年内不得

再次申请注册，处以违法所得 1倍以

下的罚款

一般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

一般危害后果的

由注册机关撤销其注册，3 年内不得

再次申请注册，处 3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

以上 1 万元以下的

由注册机关撤销其注册，3 年内不得

再次申请注册，处以违法所得 1倍以

上 2 倍以下的罚款

严重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

严重危害后果的

由注册机关撤销其注册，3 年内不得

再次申请注册，处 7000 元以上 1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1 万元

以上的

由注册机关撤销其注册，3 年内不得

再次申请注册，处以违法所得 2倍以

上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377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B703.3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3.34

未 经 注 册

而 以 注 册

造 价 工 程

师 的 名 义

从 事 工 程

造价活动

《 注册造 价

工 程师 管 理

办法》第六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

管理办法》第三十四

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

经注册而以注册造

价工程师的名义从

事工程造价活动的，

所签署的工程造价

成果文件无效，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建设主管部门或

者其他有关部门给

予警告，责令停止违

法活动，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轻微
签署文件涉及的工程总造

价在 6000 万元以下的

所签署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无效，给予警

告，责令停止违法活动，可处以 1 万元以

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签署文件涉及的工程总造

价在 6000 万元以上 1 亿元

以下的

所签署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无效，给予警

告，责令停止违法活动，处以 1.5 万元以

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签署文件涉及的工程总造

价在 1亿元以上的

所签署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无效，给予警

告，责令停止违法活动，处以 2.5 万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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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B703.3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3.3

5

注册造价

工程师未

办 理 变 更

注 册 而 继

续执业，限

期 内 不 改

正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

办法》第十一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

管理办法》第三十五

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

办理变更注册而继

续执业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建设主

管部门或者其他有

关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的，可

处以 5000 元以下的

罚款。

轻微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15

日以内改正的
可处 1500 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15

日以上 30 日以内改正

的

处 1500 元以上 3500 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30

日以上未改正的
处 35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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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B703.36.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3.36.1

注册造价

工程师不

履行注册

造价工程

师义务

《注册造价工程师

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第(一)项

《注册造价工程师

管理办法》第三十六

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有

本办法第二十条规

定行为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建设主管部门或

者其他有关部门给

予警告，责令改正，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以 1 万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违法所得 3 倍以下

且不超过 3 万元的

罚款：

（一）不履行注册

造价工程师义务；

轻微

没有违法所得，未造

成危害后果或造成

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3000 元以下

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

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1

倍以下的罚款

一般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

一般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3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

以上 1 万元以下的；

或造成一定危害后

果、影响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

严重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

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7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1 万元

以上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2

倍以上3倍以下且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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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B703.36.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3.36

.2

注册造价

工程师在

执业过程

中，索贿、

受贿或者

谋取合同

约定费用

外的其他

利益

《注册造价工程师

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第(二)项

《注册造价工程师

管理办法》第三十六

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有

本办法第二十条规

定行为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建设主管部门或

者其他有关部门给

予警告，责令改正，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以 1 万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违法所得 3 倍以下

且不超过 3 万元的

罚款：

（二）在执业过程

中，索贿、受贿或者

谋取合同约定费用

外的其他利益；

轻微

没有违法所得，未造

成危害后果或造成

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3000 元以下

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

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1

倍以下的罚款

一般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

一般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3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

以上 1万元以下的；

或造成一定危害后

果、影响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

严重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

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7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1 万元

以上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2

倍以上3倍以下且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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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B703.36.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3.3

6.3

注册造价

工程师在

执业过程

中实施商

业贿赂

《注册造价工程师

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第(三)项

《注册造价工程师

管理办法》第三十六

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有

本办法第二十条规

定行为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建设主管部门或

者其他有关部门给

予警告，责令改正，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以 1 万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违法所得 3 倍以下

且不超过 3 万元的

罚款：

（三）在执业过程中

实施商业贿赂；

轻微

没有违法所得，未造

成危害后果或造成

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3000 元以下的

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

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1

倍以下的罚款

一般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

一般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3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

以上 1 万元以下的；

或造成一定危害后

果、影响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

严重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

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7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1 万元

以上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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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B703.36.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3.3

6.4

注册造价

工程师签

署有虚假

记载、误

导性陈述

的工程造

价成果文

件

《注册造价工程师

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第(四)项

《注册造价工程师

管理办法》第三十六

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有

本办法第二十条规

定行为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建设主管部门或

者其他有关部门给

予警告，责令改正，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以 1 万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违法所得 3 倍以下

且不超过 3 万元的

罚款：

（四）签署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的工

程造价成果文件；

轻微

没有违法所得，未造

成危害后果或造成

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3000 元以下的

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

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1

倍以下的罚款

一般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

一般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3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

以上 1 万元以下的；

或造成一定危害后

果、影响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

严重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

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7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1 万元

以上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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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B703.36.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3.36

.5

注册造价

工程师以

个人名义

承接工程

造价业务

《注册造价工程师

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第(五)项

《注册造价工程师

管理办法》第三十六

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有

本办法第二十条规

定行为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建设主管部门或

者其他有关部门给

予警告，责令改正，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以 1 万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违法所得 3 倍以下

且不超过 3 万元的

罚款：

（五）以个人

名义承接工程造价

业务；

轻微

没有违法所得，未造

成危害后果或造成

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3000 元以下

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

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1

倍以下的罚款

一般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

一般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3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

以上 1万元以下的；

或造成一定危害后

果、影响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

严重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

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7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1 万元

以上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2

倍以上3倍以下且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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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B703.36.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3.36.6

注册造价

工程师允

许他人以

自己名义

从事工程

造价业务

《注册造价工程师

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第(六)项

《注册造价工程师

管理办法》第三十六

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有

本办法第二十条规

定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建设主管部门

或者其他有关部门

给予警告，责令改

正，没有违法所得

的，处以 1 万元以

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处以违法所

得 3 倍以下且不超

过 3万元的罚款：

（六）允许他人以自

己名义从事工程造

价业务；

轻微

没有违法所得，未造

成危害后果或造成

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3000 元以下

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

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1

倍以下的罚款

一般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

一般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3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

以上 1 万元以下的；

或造成一定危害后

果、影响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

严重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

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7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1 万元

以上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2

倍以上3倍以下且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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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B703.36.7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3.36

.7

注册造价

工程师同

时在两个

或者两个

以上单位

执业

《注册造价工程师

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第(七)项

《注册造价工程师

管理办法》第三十六

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有

本办法第二十条规

定行为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建设主管部门或

者其他有关部门给

予警告，责令改正，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以 1 万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违法所得 3 倍以下

且不超过 3 万元的

罚款：

（七）同时在两个或

者两个以上单位执

业；

轻微

没有违法所得，未造

成危害后果或造成

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3000 元以下

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

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1

倍以下的罚款

一般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

一般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3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

以上 1万元以下的；

或造成一定危害后

果、影响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

严重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

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7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1 万元

以上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2

倍以上3倍以下且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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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B703.36.8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3.3

6.8

注册造价

工程师涂

改、倒卖、

出租、出

借或者以

其他形式

非法转让

注册证书

或者执业

印章

《注册造价工程师

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第(八)项

《注册造价工程师

管理办法》第三十六

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有

本办法第二十条规

定行为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建设主管部门或

者其他有关部门给

予警告，责令改正，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以 1万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违法所得 3 倍以下

且不超过 3 万元的

罚款：

（八）涂改、倒卖、

出租、出借或者以其

他形式非法转让注

册证书或者执业印

章；

轻微

没有违法所得，未造

成危害后果或造成

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3000 元以下的

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

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1

倍以下的罚款

一般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

一般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3000元以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

以上 1 万元以下的；

或造成一定危害后

果、影响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2倍以下的罚款

严重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

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7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1 万元

以上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3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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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B703.36.9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3.3

6.9

注册造价

工程师有

法律、法

规、规章

禁止的其

他行为

《注册造价工程

师管理办法》第

二十条第(九)项

《注册造价工程师

管理办法》第三十六

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有

本办法第二十条规

定行为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建设主管部门或

者其他有关部门给

予警告，责令改正，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以 1 万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违法所得 3 倍以下

且不超过 3 万元的

罚款：

（九）法律、法规、

规章禁止的其他行

为。

轻微

没有违法所得，未造

成危害后果或造成

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3000 元以下的

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

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1 倍

以下的罚款

一般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

一般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3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

以上 1万元以下的；

或造成一定危害后

果、影响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1 倍

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

严重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

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7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1 万元

以上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2 倍

以上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388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B703.37
序

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

3.3

7

注册造价

工程师或

者其聘用

单位未按

照要求提

供造价工

程师信用

档 案 信

息，限期

内不改正

《注册造价工程师

管理办法》第三十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

管理办法》第三十七

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注

册造价工程师或者

其聘用单位未按照

要求提供造价工程

师信用档案信息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建设主管部

门或者其他有关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可处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轻微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15日以内改正的
可处 1000 元以上 4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15日以上30日以内改

正的

处 4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30日以上未改正的
处 7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389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B704.34
序

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

4.3

4

以欺骗、

贿赂等不

正当手段

取得注册

证书

《注册建造师

管理规定》第三

十四条

《注册建造师管理

规定》第三十四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

当手段取得注册证

书的，由注册机关撤

销其注册，3年内不

得再次申请注册，并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建设主管部

门处以罚款。其中没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违法所得 3 倍以下

且不超过 3 万元的

罚款。

轻微

没有违法所得，未造成

危害后果或造成轻微危

害后果的

由注册机关撤销其注册，3 年内不得再次申

请注册，处 3000 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

下的

由注册机关撤销其注册，3 年内不得再次申

请注册，处以违法所得 1 倍以下的罚款

一般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一

般危害后果的

由注册机关撤销其注册，3 年内不得再次申

请注册，处 3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

上 1 万元以下的

由注册机关撤销其注册，3 年内不得再次申

请注册，处以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2倍以下的

罚款

严重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严

重危害后果的

由注册机关撤销其注册，3 年内不得再次申

请注册，处 7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1 万元以上

的

由注册机关撤销其注册，3 年内不得再次申

请注册，处以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3倍以下且

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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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B704.3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4.3

5

未取得注

册证书和

执 业 印

章，担任

大中型建

设工程项

目施工单

位项目负

责人，或

者以注册

建造师的

名义从事

相关活动

《注册建造师管

理规定》第三条

《注册建造师管理

规定》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未取得

注册证书和执业印

章，担任大中型建设

工程项目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或者以

注册建造师的名义

从事相关活动的，其

所签署的工程文件

无效，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建设主

管部门或者其他有

关部门给予警告，责

令停止违法活动，并

可处以 1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未造成危害后果或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

的

其所签署的工程文件无效，责令停止违法

活动，给予警告，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造成一般危害后果

的

其所签署的工程文件无效，责令停止违法

活动，给予警告，处以 1.5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

的

其所签署的工程文件无效，责令停止违法

活动，给予警告，处以 2.5 万元以上 3万

元以下的罚款



391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B704.3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4.3

6

未 办 理 变

更 注 册 而

继续执业，

限 期 内 不

改正的

《注册建造师管

理规定》第十三条

《注册建造师管理

规定》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未办理

变更注册而继续执

业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建设主

管部门或者其他有

关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

可处以 5000 元以下

的罚款。

轻微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15

日以内改正的
可处 1500 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15

日以上 30 日以内改正

的

处 1500 元以上 3500 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30

日以上未改正的
处 35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392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B704.37.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4.37.

1

注 册 建 造

师 不 履 行

注 册 建 造

师义务

《注册建造师管

理规定》第二十

六条第(一)项

《注册建造师管理

规定》第三十七条第

(一)项

违反本规定，注册建

造师在执业活动中

有第二十六条所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建设主管部门或者

其他有关部门给予

警告，责令改正，没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违法所得 3 倍以下

且不超过 3 万元的

罚款。

《注册建造师管理

规定》第二十六条

注册建造师不得有

下列行为:

（一）不履行注册建

造师义务；

轻微

没有违法所得，未造成

危害后果或造成轻微危

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3000 元以

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

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1倍以下的罚款

一般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一

般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3000 元以

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

上 1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1倍以上 2倍以下的罚款

严重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严

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7000 元以

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1 万元以上

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

罚款



393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B704.37.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4.3

7.2

注册建造

师在执业

过程中，

索贿、受

贿或者谋

取合同约

定费用外

的其他利

益

《注册建造

师管理规定》

第二十六条

第(二)项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第

三十七条第(二)项

违反本规定，注册建造师在

执业活动中有第二十六条

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给

予警告，责令改正，没有违

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

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

以违法所得3倍以下且不超

过 3万元的罚款。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第

二十六条

注册建造师不得有下列行

为:

（二）在执业过程中，索贿、

受贿或者谋取合同约定费

用外的其他利益；

轻微

没有违法所得，未造成

危害后果或造成轻微危

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3000 元以

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

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1倍以下的罚款

一般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一

般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3000 元以

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

上 1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1倍以上 2倍以下的罚款

严重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严

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7000 元以

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1 万元以上

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

罚款



394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B704.37.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4.37

.3

注 册 建 造

师 在 执 业

过 程 中 实

施 商 业 贿

赂

《 注 册 建

造 师 管 理

规定》第二

十 六 条 第

(三)项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

第三十七条第(三)项

违反本规定，注册建造师

在执业活动中有第二十

六条所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

有关部门给予警告，责令

改正，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

所得 3倍以下且不超过3

万元的罚款。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

第二十六条

注册建造师不得有下列

行为:

（三）在执业过程中实施

商业贿赂；

轻微

没有违法所得，未造成

危害后果或造成轻微危

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3000 元以

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

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1倍以下的罚款

一般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一

般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3000 元以

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

上 1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1倍以上 2倍以下的罚款

严重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严

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7000 元以

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1 万元以上

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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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B704.37.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4.3

7.4

注册建造

师签署有

虚假记载

等不合格

的文件

《注册建造师管

理规定》第二十

六条第(四)项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

定》第三十七条第(四)

项

违反本规定，注册建造

师在执业活动中有第二

十六条所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

者其他有关部门给予警

告，责令改正，没有违

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

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

的罚款。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

定》第二十六条

注册建造师不得有下列

行为:

（四）签署有虚假记载

等不合格的文件；

轻微

没有违法所得，未造成

危害后果或造成轻微危

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3000 元以

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

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1倍以下的罚款

一般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一

般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3000 元以

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

上 1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1倍以上 2倍以下的罚款

严重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严

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7000 元以

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1 万元以上

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

罚款



396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B704.37.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4.3

7.5

注册建造

师允许他

人以自己

的名义从

事执业活

动

《注册建造师管

理规定》第二十六

条第(五)项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

定》第三十七条第(一)

项

违反本规定，注册建造

师在执业活动中有第

二十六条所列行为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

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

所得 3 倍以下且不超

过 3 万元的罚款。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

定》第二十六条

注册建造师不得有下

列行为:

（五）允许他人以自己

的名义从事执业活动；

轻微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轻

微危害后果、影响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3000 元以下

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

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1

倍以下的罚款

一般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一

般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3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

上 1 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2倍以下的罚款

严重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严

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7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1 万元以上

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

款



397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B704.37.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4.3

7.6

注 册 建 造

师 同 时 在

两 个 或 者

两 个 以 上

单 位 受 聘

或者执业

《注册建造师

管理规定》第二

十六条第(六)

项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

定》第三十七条第(六)

项

违反本规定，注册建造

师在执业活动中有第

二十六条所列行为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

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

所得 3 倍以下且不超

过 3 万元的罚款。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

定》第二十六条

注册建造师不得有下

列行为:

（六）同时在两个或者

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

者执业；

轻微

没有违法所得，未造成

危害后果或造成轻微危

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3000 元以

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

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

得 1 倍以下的罚款

一般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一

般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3000 元以

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

上 1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

得 1 倍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

严重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严

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7000 元以

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1 万元以上

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

得 2 倍以上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

元的罚款



398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B704.37.7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4.37.

7

注册建造

师涂改、

倒卖、出

租、出借

或以其他

形式非法

转让资格

证书、注

册证书和

执业印章

《注册建造师

管理规定》第二

十六条第(七)

项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

定》第三十七条第(七)

项

违反本规定，注册建造

师在执业活动中有第二

十六条所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

者其他有关部门给予警

告，责令改正，没有违

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

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

的罚款。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

定》第二十六条

注册建造师不得有下列

行为:

（七）涂改、倒卖、出

租、出借或以其他形式

非法转让资格证书、注

册证书和执业印章；

轻微

没有违法所得，未造成

危害后果或造成轻微危

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3000 元以

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

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

得 1倍以下的罚款

一般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一

般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3000 元以

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

上 1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

得 1倍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

严重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严

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7000 元以

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1 万元以上

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

得 2 倍以上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

元的罚款



399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B704.37.8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4.3

7.8

注册建造

师超出执

业范围和

聘用单位

业务范围

内从事执

业活动

《注册建造

师管理规定》

第二十六条

第(八)项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第

三十七条第(八)项

违反本规定，注册建造师在

执业活动中有第二十六条

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给

予警告，责令改正，没有违

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

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

以违法所得3倍以下且不超

过 3万元的罚款。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第

二十六条

注册建造师不得有下列行

为:

（八）超出执业范围和聘用

单位业务范围内从事执业

活动；

轻微

没有违法所得，未造成

危害后果或造成轻微危

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3000 元以

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

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1倍以下的罚款

一般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一

般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3000 元以

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

上 1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1倍以上 2倍以下的罚款

严重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严

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7000 元以

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1 万元以上

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

罚款



400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B704.37.9

序号
违法行

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4.3

7.9

注 册 建

造 师 有

法律、法

规、规章

禁 止 的

其 他 行

为

《注册建造师

管理规定》第

二 十 六 条 第

(九)项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

第三十七条第(九)项

违反本规定，注册建造师

在执业活动中有第二十六

条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

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

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

罚款。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

第二十六条

注册建造师不得有下列行

为:

（九） 法律、法规、规章

禁止的其他行为。

轻微

没有违法所得，未造成

危害后果或造成轻微危

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3000 元以下

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

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1

倍以下的罚款

一般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一

般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3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

上 1 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2倍以下的罚款

严重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严

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7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1 万元以上

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2

倍以上3倍以下且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



401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B704.38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4.3

8

注册建造

师或者其

聘用单位

未按照要

求提供注

册建造师

信用档案

信息，限

期内不改

正

《注册建造师管理

规定》第三十二条

《注册建造师管理

规定》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注册建

造师或者其聘用单

位未按照要求提供

注册建造师信用档

案信息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建

设主管部门或者其

他有关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未改正

的，可处以 1000 元

以上 1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轻微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15日以内改正的

可处 1000 元以上 4000 元以下的罚

款

一般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15日以上30日以内改

正的

处 4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30日以上未改正的
处 7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402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B704.39
序

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

4.3

9

聘用单位

为申请人

提供虚假

注 册 材

料，逾期

未改正的

《注册建造师管理

规定》第三十九条

《注册建造师管理

规定》第三十九条

聘用单位为申请人

提供虚假注册材料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或者其他有关

部门给予警告，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未改

正的，可处以 1万元

以上 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轻微

聘用单位为 1 个申请人

提供虚假注册材料，逾

期未改正的

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聘用单位为 2 个以上 5

个以下申请人提供虚假

注册材料，逾期未改正

的

处以 1.5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聘用单位为 5 个以上申

请人提供虚假注册材

料，逾期未改正的

处以 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403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B705.34.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

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

准

B705

.34.

2

建筑业企业其它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 建 筑

业 企 业

资 质 管

理规定》

第 二 十

一 条 第

( 十 二 )

项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

理规定》第三十四条

建筑业企业有本规定

第二十一条行为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筑法》、《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和其他有关

法律、法规对处罚机关

和处罚方式有规定的，

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执行；法律、法规未作

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

门给予警告，责令改

正，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未造成危害后果

或造成轻微危害

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

正，处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一般
造成一般危害后

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

正，处 1.5 万元以

上 2.5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

正，处 2.5 万元以

上 3万元以下的罚

款



404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B705.3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5

.35

建筑业企

业未按照

规定及时

办理资质

证书变更

手续，责

令限期内

逾期不办

理

《建筑业企业资质

管理规定》第十七条

《建筑业企业资质

管理规定》第三十五

条

建筑业企业未按照

本规定及时办理资

质证书变更手续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建设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办理；逾

期不办理的，可处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轻微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15

日以内改正的
可处 1000 元以上 4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15

日以上 30 日以内改正

的

处 4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30

日以上未改正的
处 7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的罚款



405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B705.3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5.3

6

建筑业企

业未按照

规定要求

提供建筑

业企业信

用档案信

息的，限

期内未改

正

《建筑业企业资质

管理规定》第三十一

条

《建筑业企业资质

管理规定》第三十六

条

建筑业企业未按照

本规定要求提供建

筑业企业信用档案

信息的，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建设

主管部门或者其他

有关部门给予警告，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未改正的，可处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轻微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15

日以内改正的
可处 1000 元以上 4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15

日以上 30 日以内改正

的

处 4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30

日以上未改正的
处 7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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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B706.28
序号 违法行为 违法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6

.28

工 程 监 理

企 业 以 欺

骗 贿 赂 等

不 正 当 手

段 取 得 工

程 监 理 企

业 资 质 证

书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

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

二款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

理规定》第二十八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

段取得工程监理企业资

质证书的，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或有关部门给予警

告，并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申请人

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工

程监理企业资质。

轻微
未造成危害后果或造成轻微危

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1万元以上 1.5 万

元以下罚款，申请人 3 年内不得

再次申请工程监理企业资质

一般 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1.5 万元以上 2万

元以下罚款，申请人 3 年内不得

再次申请工程监理企业资质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2万元罚款，申请

人 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工程监理

企业资质



407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B706.29.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6.2

9.1

工程监理企业

在监理过程中

实施商业贿赂

《工程监理企业

资质管理规定》

第十六条第(七)

项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

理规定》第二十九条

工程监理企业有本规定

第十六条第七项、第八

项行为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

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

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

并处 1万元以上 3 万元

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

理规定》第十六条

工程监理企业不得有下

列行为：

（七）在监理过程中实

施商业贿赂；

轻微 贿赂金额 1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1万元以

上 1.5 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贿赂金额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1.5 万元

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贿赂金额 5万元以上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2.5 万元

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408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B706.29.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6

.29.

2

工 程 监 理

企业涂改、

伪 造 、 出

借、转让工

程 监 理 企

业 资 质 证

书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

理规定》第十六条第

(八)项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

理规定》第二十九条

工程监理企业有本规定

第十六条第七项、第八

项行为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

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

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

并处 1万元以上 3 万元

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

理规定》第十六条

工程监理企业不得有下

列行为：

（八）涂改、伪造、出

借、转让工程监理企业

资质证书；

轻微
未造成危害后果或造成轻微危

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1万元以

上 1.5 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1.5 万元

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2.5 万元

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409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B706.30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6

.30

工 程 监 理

企 业 不 及

时 办 理 资

质 证 书 变

更手续，限

期 内 不 改

正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

理规定》第十四条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

理规定》第三十条

违反本规定，工程监理

企业不及时办理资质证

书变更手续的，由资质

许可机关责令限期办

理；逾期不办理的，可

处 1 千元以上 1 万元以

下罚款。

轻微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15日

以内改正的
可处 1 千元以上 4 千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15日

以上 30 日以内改正的
处 4 千元以上 7 千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30日

以上未改正的
处 7 千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410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B706.3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6.3

1

工程监理企

业未按照本

规定要求提

供工程监理

企业信用档

案信息，限期

内不改正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

管理规定》第二十六

条第一款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

理规定》第三十一条

工程监理企业未按照本

规定要求提供工程监理

企业信用档案信息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建设主管部门予以警

告，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可处以 1

千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

罚款。

轻微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15

日以内改正的
可处 1 千元以上 4 千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15

日以上 30 日以内改正的
处 4千元以上 7千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30

日以上未改正的
处 7千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411

《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B707.28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7.2

8

以欺骗、

贿赂等不

正当手段

取得注册

证书

《注册监理工程师

管理规定》第二十八

条

《注册监理工程师

管理规定》第二十八

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

当手段取得注册证

书的，由国务院建设

主管部门撤销其注

册，3年内不得再次

申请注册，并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建设主管部门处以

罚款，其中没有违法

所得的，处以 1 万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轻微

没有违法所得，未造

成危害后果或造成

轻微危害后果的

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撤销其注册，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注册，处 3000 元以下

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

以下的

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撤销其注册，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注册，处以违法所得

1倍以下的罚款

一般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

一般危害后果的

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撤销其注册，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注册，处 3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

以上 1 万元以下的

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撤销其注册，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注册，处以违法所得

1倍以上 2倍以下的罚款

严重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

严重危害后果的

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撤销其注册，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注册，处 7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1 万元

以上的

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撤销其注册，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注册，处以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

款



412

《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B707.29
序

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

7.2

9

未 经 注

册，擅自

以注册监

理工程师

的名义从

事工程监

理及相关

业务活动

《注册监理工程

师管理规定》第

五条

《注册监理工程师

管理规定》第二十九

条

违反本规定，未经注

册，擅自以注册监理

工程师的名义从事

工程监理及相关业

务活动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建

设主管部门给予警

告，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处以 3 万元以下

的罚款；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轻微
未造成危害后果或造

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 1 万

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 1 万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 2 万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413

《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B707.30
序

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

7.3

0

注 册 监

理 工 程

师未办理

变更注册

仍执业，

限期内不

改正

《注册监理工程师

管理规定》第十二条

《注册监理工程师

管理规定》第三十条

违反本规定，未办理

变更注册仍执业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建设主管部

门给予警告，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不改

的，可处以 5000 元

以下的罚款。

轻微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15

日以内改正的
可处 1500 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15

日以上 30 日以内改正

的

处 1500 元以上 3500 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30

日以上未改正的
处 35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414

《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B707.31.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7.31

.1

注 册 监 理

工 程 师 以

个 人 名 义

承接业务

《注册监理工程

师管理规定》第

十七条

《注册监理工程师

管理规定》第三十一

条第(一)项

注册监理工程师在

执业活动中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建设主管部门给予

警告，责令其改正，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以 1万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违法所得 3 倍以下

且不超过 3 万元的

罚款；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一）以个人名义承

接业务的；

轻微

没有违法所得，未造

成危害后果或造成

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3000 元以

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

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以违法所

得 1倍以下的罚款

一般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

一般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3000 元以

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

以上 1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以违法所

得 1倍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

严重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

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7000 元以

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1 万元

以上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以违法所

得 2 倍以上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

的罚款



415

《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B707.31.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7

.31.

2

注册监理

工程师涂

改、倒卖、

出租、出

借或者以

其他形式

非法转让

注册证书

或者执业

印章

《注册监理工

程 师 管 理 规

定》第二十六

条第(七)项

《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

定》第三十一条第(二)项

注册监理工程师在执业活

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建设主管部门给予警告，

责令其改正，没有违法所

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违法所得 3 倍以下且不超

过 3 万元的罚款；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二）涂改、倒卖、出租、

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

转让注册证书或者执业印

章的；

轻微

没有违法所得，未造

成危害后果或造成

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3000 元

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

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以违法所

得 1 倍以下的罚款

一般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

一般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3000 元

以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

以上 1 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以违法所

得 1 倍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

严重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

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7000 元

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1 万元

以上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以违法所

得 2倍以上3倍以下且不超过3万元

的罚款



416

《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B707.31.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7

.31.

3

注册监理

工程师泄

露执业中

应当保守

的秘密并

造成严重

后果

《注册监理工程师

管理规定》第二十六

条第(六)项

《注册监理工程师

管理规定》第三十一

条第(三)项

注册监理工程师在

执业活动中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建设主管部门给予

警告，责令其改正，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以 1 万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违法所得 3 倍以下

且不超过 3 万元的

罚款；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三）泄露执业中应

当保守的秘密并造

成严重后果的；

轻微

没有违法所得，未造

成危害后果或造成

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3000 元

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

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以违法

所得 1 倍以下的罚款

一般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

一般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3000 元

以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

以上 1 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以违法

所得 1 倍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

严重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

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7000 元

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1 万元

以上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以违法

所得 2 倍以上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417

《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B707.31.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7.3

1.4

注册监理

工程师超

出规定执

业范围或

者聘用单

位业务范

围从事执

业活动

《注册监理工程师

管理规定》第二十六

条第(九)项

《注册监理工程师

管理规定》第三十一

条第(四)项

注册监理工程师在

执业活动中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建设主管部门给予

警告，责令其改正，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以 1 万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违法所得 3 倍以下

且不超过 3 万元的

罚款；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四）超出规定执业

范围或者聘用单位

业务范围从事执业

活动的；

轻微

没有违法所得，未造

成危害后果或造成

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3000 元

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

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以违法

所得 1 倍以下的罚款

一般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

一般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3000 元

以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

以上 1 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以违法

所得 1 倍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

严重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

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7000 元

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1 万元

以上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以违法

所得 2 倍以上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418

《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B707.31.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7.3

1.5

注 册 监 理

工 程 师 弄

虚 作 假 提

供 执 业 活

动成果

《注册监理工

程 师 管 理 规

定》第二十六

条第(三)项

《注册监理工程师

管理规定》第三十一

条第(五)项

注册监理工程师在

执业活动中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建设主管部门给予

警告，责令其改正，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以 1万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违法所得 3 倍以下

且不超过 3 万元的

罚款；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五）弄虚作假提供

执业活动成果的；

轻微

没有违法所得，未造

成危害后果或造成

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3000 元以下的

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

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1

倍以下的罚款

一般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

一般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3000元以上7000

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

以上 1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2倍以下的罚款

严重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

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7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1 万元

以上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3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419

《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B707.31.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7.31

.6

注册监理

工程师同

时受聘于

两个或者

两个以上

的单位，

从事执业

活动

《注册监理工

程师管理规定》

第二十六条第

(八)项

《注册监理工程师管

理规定》第三十一条第

(六)项

注册监理工程师在执

业活动中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其

改正，没有违法所得

的，处以 1万元以下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处

以违法所得 3倍以下且

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六）同时受聘于两个

或者两个以上的单位，

从事执业活动的；

轻微

没有违法所得，未造

成危害后果或造成

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3000 元

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

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以违法

所得 1倍以下的罚款

一般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

一般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3000 元

以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

以上 1 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以违法

所得 1倍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

严重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

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7000 元

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1 万元

以上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以违法

所得 2 倍以上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420

《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B707.31.7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7

.31.

7

注册监理

工程师有

其它违反

法律、法

规、规章

的行为

《注册监理工程师

管理规定》第二十六

条第(一)项

《注册监理工程师

管理规定》第三十一

条第(七)项

注册监理工程师在

执业活动中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建设主管部门给予

警告，责令其改正，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以 1 万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违法所得 3 倍以下

且不超过 3 万元的

罚款；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七）其它违反法

律、法规、规章的行

为。

轻微

没有违法所得，未造

成危害后果或造成

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3000 元以下

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

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1倍以下的罚款

一般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

一般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3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

以上 1 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1倍以上 2倍以下的罚款

严重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

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7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1 万元

以上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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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B708.3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8.

32

企 业 不 及

时 办 理 资

质 证 书 变

更手续，限

期 内 不 改

正

《建设工程勘

察设计资质管

理规定》第十五

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

计资质管理规定》第

三十二条

企业不及时办理资

质证书变更手续的，

由资质许可机关责

令限期办理；逾期不

办理的，可处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轻微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15日以内改正的
可处 1000 元以上 4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15日以上 30 日以内改

正的

处 4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30日以上未改正的
处 7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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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B708.33
序

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

8.3

3

企业未按

照规定提

供信用档

案信息，

限期内未

改正

《建设工程勘察设

计资质管理规定》第

二十九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

计资质管理规定》第

三十三条

企业未按照规定提

供信用档案信息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建设主管部

门给予警告，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未改正

的，可处以 1000 元

以上 1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轻微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15

日以内改正的
可处 1000 元以上 4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15

日以上30日以内改正的
处 4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限期内未改正，逾期 30

日以上未改正的
处 7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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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B708.34
序

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

8.3

4

勘察设计

企 业 涂

改、倒卖、

出租、出

借或者以

其他形式

非法转让

资质证书

《建设工程勘

察设计资质管

理规定》第三十

四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

质管理规定》第三十四条

涂改、倒卖、出租、出借

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

让资质证书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

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给

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处

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

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轻微
未造成危害后果或造成轻

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2万元

以下罚款

一般 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2 万元以上 3万元

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处 3 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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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B709.29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9

.29

以欺骗、贿

赂 等 不 正

当 手 段 取

得 注 册 证

书

《勘察设计

注册工程师

管理规定》第

二十九条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

规定》第二十九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

取得注册证书的，由负责审

批的部门撤销其注册，3 年

内不得再次申请注册；并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

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处以

罚款，其中没有违法所得

的，处以 1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

得 3倍以上但不超过 3万元

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

没有违法所得，未造成

危害后果或造成轻微危

害后果的

由负责审批的部门撤销其注册，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注册；处 3000 元

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

下的

由负责审批的部门撤销其注册，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注册；处以违法

所得 3 倍以上但不超过 1.5 万元的罚

款

一般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一

般危害后果的

由负责审批的部门撤销其注册，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注册；处 3000 元

以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

上 1 万元以下的

由负责审批的部门撤销其注册，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注册；处以违法

所得 3倍以上但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严重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严

重危害后果的

由负责审批的部门撤销其注册，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注册；处 7000 元

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1 万元以上

的

由负责审批的部门撤销其注册，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注册；处以 3 万

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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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B709.30.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9

.30.

1

注 册 工 程

师 在 执 业

活 动 中 以

个 人 名 义

承接业务

《勘察设计注册

工程师管理规定》

第十八条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

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第

(一)项

注册工程师在执业活

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

者 有 关 部 门 予 以 警

告，责令其改正，没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处以违

法所得 3 倍以上但不

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一)以个人名义承接

业务的；

轻微

没有违法所得，未造成

危害后果或造成轻微危

害后果的

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3000 元以

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

下的

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上但不超过 1.5万元的罚款

一般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一

般危害后果的

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3000 元以

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

上 1 万元以下的

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上但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严重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严

重危害后果的

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7000 元以

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1 万元以上

的

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处以 3 万元的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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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B709.30.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9

.30.

2

注 册 工 程

师 在 执 业

活 动 中 涂

改、出租、

出 借 或 者

以 形 式 非

法 转 让 注

册 证 书 或

者 执 业 印

章

《勘察设计注册工

程师管理规定》第

二十七条第(七)项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

理规定》第三十条第(二)

项

注册工程师在执业活动

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

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

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上但不超过 3 万元

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二）涂改、出租、出借

或者以形式非法转让注

册证书或者执业印章的；

轻微

没有违法所得，未造成

危害后果或造成轻微危

害后果的

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3000 元以

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

下的

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3倍以上但不超过 1.5 万元的罚款

一般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一

般危害后果的

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3000 元以

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

上 1万元以下的

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3倍以上但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严重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严

重危害后果的

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7000 元以

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1 万元以上

的

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处以 3万元的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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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B709.30.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9

.30.

3

注 册 工 程

师 在 执 业

活 动 中 泄

露 执 业 中

应 当 保 守

的 秘 密 并

造 成 严 重

后果

《勘察设计注

册工程师管理

规定》第二十七

条第(六)项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

定》第三十条第(三)项

注册工程师在执业活动中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

者有关部门予以警告，责令

其改正，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上但不超过 3 万元的

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泄露执业中应当保守

的秘密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轻微

没有违法所得，未造成

危害后果或造成轻微危

害后果的

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3000 元以

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

下的

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处以违法所

得 3倍以上但不超过 1.5 万元的罚款

一般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一

般危害后果的

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3000 元以

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

上 1万元以下的

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处以违法所

得 3倍以上但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严重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严

重危害后果的

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7000 元以

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1 万元以上

的

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处以 3 万元

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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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B709.30.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9

.30.

4

注 册 工 程

师 在 执 业

活 动 中 超

出 本 专 业

规 定 范 围

或 者 聘 用

单 位 业 务

范 围 从 事

执业活动

《勘察设计注

册工程师管理

规定》第二十

七条第(九)项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

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第

(四)项

注册工程师在执业活

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

者 有 关 部 门 予 以 警

告，责令其改正，没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处以违

法所得 3 倍以上但不

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四）超出本专业规

定范围或者聘用单位

业务范围从事执业活

动的；

轻微

没有违法所得，未造成

危害后果或造成轻微危

害后果的

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3000 元以下

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

下的

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3倍以上但不超过 1.5 万元的罚款

一般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一

般危害后果的

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3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

上 1 万元以下的

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3倍以上但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严重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严

重危害后果的

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7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1万元以上

的

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处以 3 万元的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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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B709.30.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9

.30.

5

注 册 工 程

师 在 执 业

活 动 中 弄

虚 作 假 提

供 执 业 活

动成果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

管理规定》第二十七条

第(三)项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

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第

(五)项

注册工程师在执业活

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

者 有 关 部 门 予 以 警

告，责令其改正，没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处以违

法所得 3 倍以上但不

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五）弄虚作假提供

执业活动成果的；

轻微

没有违法所得，未造成

危害后果或造成轻微危

害后果的

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3000 元以

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

下的

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3倍以上但不超过 1.5 万元的罚款

一般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一

般危害后果的

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3000 元以

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

上 1 万元以下的

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处以违法所得

3倍以上但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严重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严

重危害后果的

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7000 元以

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1万元以上

的

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处以 3万元的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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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B709.30.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B709.30

.6

注 册 工

程 师 在

执 业 活

动 中 违

反 其 他

法律、法

规、规章

的行为

《勘察设计

注册工程师

管理规定》

第二十七条

第(一)项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

规定》第三十条第(六)项

注册工程师在执业活动中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予以警

告，责令其改正，没有违

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

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上但

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造

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六）在执业活动中违反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的

行为；

轻微

没有违法所得，未造成

危害后果或造成轻微危

害后果的

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3000 元以

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

下的

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处以违法所

得 3 倍以上但不超过 1.5 万元的罚款

一般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一

般危害后果的

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3000 元以

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

上 1万元以下的

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处以违法所

得 3 倍以上但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严重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严

重危害后果的

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处 7000 元以

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在 1 万元以上

的

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处以 3万元

的罚款


